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防汛墙工程设计标准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floodwall

（202501015 征求意见稿）

DG/TJ08--2305-2025

2025 上海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防汛墙工程设计标准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floodwall

DG/TJ08--2305-2025

主编单位：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上海市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

批准部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5 上海



前 言

根据沪建标定〔2024〕668号文件“关于印发《2025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

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的通知”要求，由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上海市

堤防（泵闸）建设运行中心在原有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防汛墙工程设计标准》

DG/TJ08-2305-2019的基础上，总结规范应用实践经验，完成局部修订。

本标准共分 13章 43节和 3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有：总则，术语，基本资料，设

计标准，平面布置及结构设计，桩基及地基处理，设计计算，穿、跨、沿建（构）筑物，

配套及附属设施，景观绿化，施工组织设计，工程管理，安全监测等。

本标准 2025年修订版的主要修订原则为根据上海市防汛墙工程最新工程实践经验

成果修改、增加相关技术内容，与最新国家、行业及上海市最新相关标准保持协调，同

时对部分条款进行文字性调整。具体修改内容包括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及设

计水位、合理使用年限、防汛墙墙顶高程、构造、加固改造设计、桩基与底板连接、高

压喷射注浆法、桩基检测、渗流计算、景观和绿化设计、施工沉降抛高、安全监测及自

动化监测、工程管理范围等相关要求，增加插板式防汛墙、玻璃式防汛墙等相关要求，

并对相应条文说明进行修改。

为了不断完善本标准，请各单位及相关人员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反馈至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

上海市龙吴路 888 号，邮编 200061；E-mail：liyong_tian@arcplus.com.cn) ，或上海市

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地址：上海市小木桥路 683 号；邮编 200032；E-mail：

bzglk@shjjw.gov.cn），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上海市堤防（泵闸）设施管理处

主要起草人：

参加起草人：（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要审查人：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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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上海市防汛墙工程建设与发展需要，规范防汛墙工程设计和管理，提高设

计工作质量和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新建、加固、扩建或改建的防汛墙工程设计，包括黄浦江、

苏州河等流域行洪河道、片外河道以及片内骨干河道的防汛墙。其余河道的防汛墙可参

照执行。

1.0.3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以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及防洪除涝规划为依据，应符合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市水务各专业规划，并与市政交通、园林绿化、港口航道发展及河

道沿岸地区建设规划等相协调，满足防洪除涝、环境生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1.0.4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生态美观、技术先进的原则，在保

障安全与功能的前提下，统筹生态、环境与景观要求。

1.0.5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在充分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积极采用新技术、新结构、

新材料和新工艺，积极推进 BIM 技术、智能建造、智能监控、智能感知等数字孪生技

术的综合应用。

1.0.6 防汛墙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上海市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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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防汛墙 Floodwall

河道沿岸具有挡潮防洪能力的墙式建筑物，主要由基础、墙身、护坡等主体结构和

防汛通道等配套附属设施组成。

2.0.2 堤防 Levee

沿河岸边修筑的挡水建筑物，用以约束水流、防止洪水泛滥或潮、浪侵蚀，保证河

道岸坡稳定，并具有稳定河槽、导引水流的作用。

2.0.3 河道蓝线 Lines of river regulation planning

由河道中心线、两岸河口线和陆域控制线组成的河道用地规划控制线。

2.0.4 陆域控制宽度 Width of required land

规划单侧河口线与规划陆域控制线之间的宽度。

2.0.5 多级防汛墙 Stepped floodwall

河道沿岸按不同高程逐级设置挡墙的防汛墙，可由两级或两级以上挡墙组成，末级

挡墙墙顶高程应达到设防高程要求。

2.0.6 护坡 Revetment

河道边坡上设置的防止水流、雨水、风浪等冲刷侵蚀的坡面保护设施。

2.0.7 防汛闸门 Floodgate

防汛墙上为开设通道口而设置的通道闸门，用以满足防汛墙日常维修、防汛抢险、

交通物流或者码头运输等功能要求。

2.0.8 防汛通道 Maintenance channel

防汛墙陆域侧沿线布置的服务于防汛墙设施日常巡查、维修养护、防汛抢险的通道。

2.0.9 临时防汛墙 Temporary floodwall

因建设需要在防汛墙上临时开缺，或发生重大险情为保证防汛安全而设置的临时性

防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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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资料

3.1 气象与水文

3.1.1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调查收集气温、风况、降水、水位、潮汐、波浪、流量、流速、

水质、泥沙等相关的气象、水文资料。

3.1.2 防汛墙设计水位包括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等，通航河道还包括最高通航水位

和最低通航水位，设计水位应通过频率分析、防洪除涝水力计算等综合分析确定。

3.1.3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收集工程地区的水系、水域分布等资料。

3.2工程地形

3.2.1 防汛墙工程设计各阶段的地形测量资料应满足表 3.2.1的要求。

表 3.2.1 防汛墙工程设计各设计阶段的测图要求

图

别

建筑物

类别

设计

阶段
比例尺 图幅范围及断面间距 备注

地

形

图

防汛墙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1:500~1:2000

横向自规划河口线向两

侧带状展开，各不小于

30m，河道侧至河道中心

线，陆域侧至陆域控制线

或防汛墙保护范围；

纵向应闭合至已建防汛

墙或堤防，且不小于 50m

1级、2 级防汛墙，或位于

通航河道的防汛墙，加固或

改扩建防汛墙宜测水下地

形；

对河口宽度较宽的河道，河

道侧测宽不小于 30m；

河道侧为侵蚀性滩岸时，宜

扩至深泓或侵蚀线外；

初步设计宜取大比例尺

交叉

建筑物
1:200~1:500

包括建筑物进出口及两

岸连接范围

纵

断

面

图

防汛墙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竖向

1:100~1：200
—

新建 1级、2级防汛墙宜沿

规划河口线进行纵断面测

量；

初步设计宜取大比例尺

横向

1:500~1：2000
—

横

断

面

图

防汛墙

项目建议书

竖向

1:50~1:200
横向

1:100~1:500

每 200m 测一断面，河道

侧至河道中心线，陆域侧

至陆域控制线以外 10m
或防汛墙保护范围

对河口宽度较宽的河道，河

道侧测宽不小于 30m；

河道侧为侵蚀性滩岸时，宜

扩至深泓或侵蚀线外

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每 50m~100m测一断面，

河道侧至河道中心线，陆

域侧至陆域控制线以外

10m或防汛墙保护范围

对河口宽度较宽的河道，河

道侧测宽不小于 30m；

河道侧为侵蚀性滩岸时，宜

扩至深泓或侵蚀线外；

曲线段及地形突变处断面

间距宜加密

3.2.2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充分收集水下地形资料，分析冲淤变化成因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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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对于冲淤变化较大的河道或通航河道，应加密测量断面，在施工前宜复测水下地

形。

3.3工程地质

3.3.1防汛墙工程设计的工程地质资料，应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

《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SL 188和《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 08-37的有关规定，并

应满足设计对地质勘察的要求。

3.3.2 防汛墙工程初勘、详勘阶段的勘探孔布置可按照表 3.3.2的规定执行。详勘阶段应

对初步设计审批中要求补充查明的地质问题进行研究，险工段应加密布置勘探孔，并参

加与地质有关的工程验收和质量检查、险情处理。

表 3.3.2 防汛墙工程勘探孔布置要求

建筑物

类别
设计阶段 孔距 孔深 备注

防汛墙

可行性研究

（初勘）

纵剖面孔距 10m~200m；

横剖面间距为纵剖面孔

距 2倍~4倍，不少于 3个
孔，孔距不大于 50m

一 般 性 孔 孔 深

15m~25m，且不宜小

于桩底下 3m，满足防

汛墙渗流及稳定计算

要求；

控制性孔孔深不小于

30m，并进入非淤泥质

土层，满足防汛墙渗

流、稳定及沉降计算要

求

新建 1 级、2 级防

汛墙，加固或改扩

建防汛墙后有新增

荷载时宜布置横剖

面，且应在河道侧

设置勘探孔

初步设计

（详勘）

纵剖面孔距 50m~100m；

横剖面间距为纵剖面孔

距 2倍~4倍，孔距不大于

30m；险情多发段、地质

条件复杂段应适当加密

横剖面

防汛墙采用桩基结

构时纵向勘探孔间

距不大于 50m

3.3.3 对于施工阶段揭露的与初勘、详勘成果不符合的地质问题，应进行对比分析；必

要时，开展施工勘察。

3.3.4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充分收集已有工程地质资料，并进行充分的对比分析。遇险工

段时，应收集险工地段的历史和现状险情资料，在查明险情隐患类型、分布位置、出险

和抢险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因出险而引起的地质条件变化。

3.4其他相关资料

3.4.1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调查工程区及保护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洪、涝、潮等灾害

情况。

3.4.2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调查与工程相关的规划要求，拟建和在建工程情况以及周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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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限制条件。

3.4.3 防汛墙工程设计应收集沿线涉及的水利工程、市政交通、港口航道、各类管线、

园林绿化、农林渔业以及文物古迹等已有设施资料；必要时，对地下管线、障碍物等进

行物探。

3.4.4 防汛墙加固或改扩建设计应调查收集现状结构、运行管理以及历年维修加固等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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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标准

4.1 防洪（潮）标准及级别

4.1.1 防汛墙工程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 的有

关规定执行。防汛墙工程的防洪标准应根据保护区内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和经审批的流

域防洪规划、区域防洪规划综合研究确定。

4.1.2 防汛墙工程的级别应根据确定的防洪（潮）标准，按表 4.1.2的规定确定。

表 4.1.2 防汛墙工程的级别

防洪（潮）标准

[重现期（年）]
≥100 ＜100，且≥50 ＜50，且≥30 ＜30，且≥20 ＜20，且≥10

防汛墙工程的级别 1 2 3 4 5

4.1.3 上海市黄浦江市区段防汛墙工程采用千年一遇防洪（潮）标准，为Ⅰ等工程 1级

水工建筑物。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及设计水位应按照附录 A执行。

4.1.4 防汛墙工程上的闸、涵、泵站等建筑物及其他建筑物的设计防洪（潮）标准，不

应低于防汛墙工程的防洪（潮）标准。其建筑物的级别，应不低于防汛墙工程的级别，

并应同时满足相应建（构）筑物规范的规定。

4.2 安全加高及墙顶高程

4.2.1 防汛墙工程的安全加高值应按表 4.2.1的规定确定。

表 4.2.1 防汛墙工程的安全加高值

防汛墙工程的级别 1 2 3 4 5

安全加高值

（m）

不允许越浪防汛墙 1.0 0.8 0.7 0.6 0.5

允许越浪防汛墙 0.5 0.4 0.4 0.3 0.3
注：根据有关规定，上海市黄浦江及苏州河防汛墙安全加高及墙顶高程应根据附录 A执行。

4.2.2 墙顶高程应按设计高潮（水）位、波浪爬高及安全加高值按式（4.2.1）计算。

Zp=hp+RF+A （4.2.1）

式中 Zp——设计频率的墙顶高程，m；

hp——设计高水（潮）位，m；

RF——按设计波浪计算的累积频率为F的波浪爬高值（按不允许越浪设计时F=2%，

按允许部分越浪设计时 F=13%，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执行）。

A——安全加高值，m，按表 4.2.1 的规定选取。

4.3 安全系数

4.3.1 防止渗透变形的允许水力比降应由土的临界比降除以安全系数确定，无黏性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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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5~2.0。无试验资料时，对于渗流出口无滤层的情况，无黏性土的允

许水力比降可按表 4.3.1选用，有滤层的情况可适当提高，特别重要的防汛墙，其允许

水力比降应根据实验的临界比降确定。

表 4.3.1 无黏性土渗流出口的允许水力比降

渗透变形形式 流土型 过渡型 管涌型

Cu≤3 3＜Cu≤5 Cu>5 级配连续 级配不连续

允许水力比降 0.25~0.35 0.35~0.50 0.50~0.80 0.25~0.40 0.15~0.25 0.10~0.20

注：Cu为土的不均匀系数。

4.3.2 防汛墙边坡整体抗滑稳定采用瑞典圆弧法或简化毕肖普法计算时，安全系数不应

小于表 4.3.2的规定。

表 4.3.2 防汛墙边坡整体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防汛墙工程级别 1 2 3 4 5

安全系数

瑞典圆弧法 正常运用条件 1.30 1.25 1.20 1.15 1.10

非常运用条件 I 1.20 1.15 1.10 1.05 1.05

非常运用条件 II 1.10 1.05 1.05 1.00 1.00
简化毕肖普法 正常运用条件 1.50 1.35 1.30 1.25 1.20

非常运用条件 I 1.30 1.25 1.20 1.15 1.10

非常运用条件 II 1.20 1.15 1.15 1.10 1.05

注：1.工程地质资料中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小值平均值。

2.运用条件详见本规范 7.2.3条。

4.3.3 防汛墙底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4.3.3的规定。

表 4.3.3 防汛墙底面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防汛墙工程级别 1 2 3 4、5

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条件 1.35 1.30 1.25 1.20

非常运用条件 I 1.20 1.15 1.10 1.05

非常运用条件 II 1.10 1.05 1.05 1.00

4.3.4 土基上防汛墙基底应力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不应大于表 4.3.4规定的允许值。

表 4.3.4 土基上防汛墙基底应力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允许值

地基土质
荷载组合

基本组合 特殊组合

松软 1.50 2.00

中等坚实 2.00 2.50

坚实 2.50 3.00

注：对于人工加固的深基础，可不受上表的规定限制。

4.3.5 空箱、沉井式防汛墙的抗浮稳定安全系数，在基本荷载组合条件下不应小于 1.10，

在特殊荷载组合条件下不应小于 1.05。

4.4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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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防汛墙主体结构的合理使用年限按照其工程等别和建筑物级别确定。

4.4.2 结构耐久性设计应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654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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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布置及结构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防汛墙结构应满足安全、美观、经济和施工等条件，还应满足巡视检查、抢险和

运行维护的要求。

5.1.2 防汛墙结构设计内容包括墙身结构形式、墙顶高程、结构尺寸及防渗、排水设施

等，各部位的结构尺寸应依据水文和地质条件、运行要求，经计算分析和技术经济比较

后确定。

5.1.3 在进行防汛墙计算时，应满足防汛墙整体抗滑稳定、抗渗稳定、抗浮稳定以及沿

土基底面的抗滑稳定等要求；还应满足结构强度、抗裂（或限裂）及结构变形等要求。

5.1.4 防汛墙结构应根据使用年限、工作条件、环境等情况，考虑抗渗、抗冻、耐腐蚀

等耐久性要求。

5.2 平面布置

5.2.1 防汛墙平面布置应在河道规划蓝线、航道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地形、

地质、水流、防汛抢险、维护管理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并与沿江（河）市政设施与腹

地规划相协调；与环境景观、市政道路绿化等结合时，应统一规划布置，在不降低水面

率、不缩窄规划河口宽度及过流断面前提下，可适当调整防汛墙平面线型。岸线宜平缓

圆顺，转折处宜用平缓曲线过渡。

5.2.2 防汛墙平面布置应兼顾上下游、左右岸，避免或减少对水流流态、泥沙运动、河

岸稳定的不利影响，防止出现影响河势稳定的冲刷或淤积。

5.2.3 防汛墙平面布置应分析干河风浪水流及船行波对支河口的淘刷影响，设置必要的

支河防护措施。

5.2.4 防汛墙平面布置应做好与支河、码头、桥梁以及不同断面之间的衔接设计，使相

邻岸线圆顺连接，外形美观，水流平顺。

5.2.5 涉河（包括穿河、跨河和沿河）工程规划和建设时，其影响及保护范围内的防汛

墙应按规划标准同步或先行实施，并考虑后续防汛墙建设的衔接，以减小防汛墙与沿线

涉河建筑物间相互建设影响。

5.2.6 防汛墙平面布置应形成连续封闭的防汛体系，不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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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断面结构

5.3.1 防汛墙一般采用单级或多级，典型断面如图 5.3.1-1、5.3.1-2所示。

图 5.3.1-1 单级防汛墙典型断面

图 5.3.1-2 多级防汛墙典型断面

5.3.2 防汛墙常见的结构形式有直墙式、斜坡式及复合式，按基础形式可进一步分为天

然地基、高桩承台式和低桩承台式等。典型防汛墙结构形式如图 5.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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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桩承台式防汛墙典型断面

（b）低桩承台式防汛墙典型断面

（c）复合式防汛墙典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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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天然地基防汛墙典型断面

图 5.3.2 典型防汛墙结构形式

5.3.3 防汛墙墙顶高程应满足以下要求：

1单级防汛墙：墙顶标高应满足防汛要求。

2多级防汛墙：可允许高水位淹没第一级挡墙，末级挡墙墙顶标高应满足防汛要求，

并与相邻防汛墙形成防汛封闭。

3通航河道第一级挡墙的墙顶高程一般应按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0.1m~0.5m。当需要

兼顾生态和景观要求时，不应低于常水位上限或高潮累计频率 10%的位以上 0.1m~0.5 m，

同时应在第一级挡墙设置警示标识物，其顶高程不低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0.1m~0.5m。

5.3.4 堤防设计泥面线选取应结合现状泥面及规划要求，并考虑冲刷影响，选取最不利

工况下的泥面线。

5.3.5 防汛墙底板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墙身应根据挡土高度、工程地质、建筑材料来

源及施工条件等，经综合比选后确定墙体材料，可选用砌石、预制砌块、混凝土、钢结

构、钢筋混凝土或其他材料，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宜选用生态性材料。

5.3.6 防汛墙墙前或墙后土方填筑宜选用黏性土，填筑土料含水量与最优含水量的偏差

宜为 3%以内。填筑标准应按压实度确定，须符合下列规定：

1 1级防汛墙不应小于 0.95；

2 2级及堤防高度不低于 6m的 3级防汛墙不应小于 0.93；

3 堤防高度低于 6m的 3级及 3级以下防汛墙不应小于 0.91。

5.3.7 墙后土料采用砂性土时，填筑标准应按相对密度确定，须符合下列规定：

1 1级、2级和墙身高度不低于 6m的 3级防汛墙不应小于 0.65；

2 墙身高度低于 6m的 3级及 3级以下防汛墙不应小于 0.60。

5.3.8 防汛墙均应设置一定的基础埋深，基础可能受冲刷时，应采取可靠的墙前防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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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滩措施，或调整基础形式，保证抗冲安全。

5.3.9 应做好不同结构断面之间的衔接设计，满足防渗、挡土等要求。

5.3.10 常用的墙前防护措施有浆（灌）砌块石、抛石（非航道）、预制或现浇混凝土、

模袋混凝土、砂肋软体排等，墙前护坡应设置镇脚以提高防冲刷能力。墙后防护措施同

时兼顾生态、景观需要，宜采用草皮等生态型护坡材料。

5.4 构造要求

5.4.1 防汛墙沿长度方向应设置变形缝，变形缝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素混凝土及浆砌石变形缝间距一般采用 10m～15m，钢筋混凝土结构一般采用

10m～20m。

2 变形缝宽 20mm，缝间应采用硬质聚乙烯泡沫板隔开，外周用聚氨酯密封膏嵌缝。

3 变形缝内宜埋设止水，有高水位倒灌隐患时应埋设止水。

5.4.2 当墙后地面高程高于设计水位，墙身宜设置排水孔；当墙后地面高程低于设防高

水位，墙身不应设置排水孔。排水孔宜设置在常水位以下，间距不大于 3m，直径 50 mm～

80mm，从墙后到墙前应设不小于 3%的纵坡，排水孔后应根据墙后土质设置反滤设施。

5.4.3 钢筋混凝土防汛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1级、2级防汛墙单级或第一级墙体厚度不宜小于 400mm，第二级及以上墙体厚

度不宜小于 300mm；

2 3级及以下防汛墙厚度不宜小于 300mm。

3 墙体与底板间可设置贴角，贴角尺寸不宜小于 300mm×300mm。

4 防汛墙墙顶钢筋宜适当加强。

5.4.4 插板式防汛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插板应采用具有足够强度、刚度和耐久性的材料，宜选用铝合金或复合材料。

2 插板总高度应根据景观和亲水要求确定，且不应高于波浪爬高与安全加高之和。

3 单块插板长度不宜超过 3m，高度不宜超过 0.5m。

5.4.5 玻璃式防汛墙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玻璃应采用具有足够强度、韧性和耐久性的防砸玻璃，表面宜抗紫外线和疏水性

涂层。

2 玻璃部分总高度应根据景观和亲水要求确定，且不应高于波浪爬高与安全加高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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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块玻璃长度不宜超过 2.5m，高度方向不应设置分缝。

5.4.6 防汛墙底板厚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采用天然地基的单级或第一级挡墙底板不宜小于 400mm，

2 采用桩基的单级或第一级挡墙底板不宜小于 500mm，

3 第二级及以上挡墙底板不小于 300mm。

5.4.7 素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20；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30，并满足《水

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654相关规定。

5.4.8 堤顶应设置集（排）水沟、沉淀池和排水口等排水设施。

5.5 加固与改造设计

5.5.1已建防汛墙不满足防洪标准、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及时开展安全鉴定，并根据

安全鉴定结论进行加固和改造。

5.5.2加固、改造防汛墙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加固、改造设计应调查了解已建防汛墙的竣工资料、现状结构、运行管理及历次

维修加固情况。

2 防汛墙加固和改造方案应通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

3 与老结构或穿跨堤建筑物连接的部位应进行专门设计，采用可靠的连接措施。

5.5.3防汛墙不能满足稳定或抗冲刷时，应根据原有墙体的结构形式、河道情况、航运要

求、墙后道路及施工条件等，可采用加大断面、增加抗滑桩、增加防截渗措施、保滩、

增加迎水面护坡或挡墙等多种加固和改造形式。适用范围如下：

1 墙基渗径不足时，宜在临水面增设铺盖或垂直截渗墙。

2 墙体抗滑稳定不足时，可在墙的临水侧或背水侧增设齿墙或戗台，也可增加阻滑

板或在墙前增加抗滑桩。

3 墙身强度不足时，可采用贴壁式或扶壁加固，应保证新老结合面的有效连接。

4 墙体及基础变形缝止水破坏失效时，应修复或重新设置。

5.5.4防汛墙设防高程不足时，可接高挡土墙或增设二级挡墙。加高应考虑以下情况：

1 防汛墙的稳定、强度均有较大富余，且现状墙身完好、基本未老化时，可在原墙

身顶部直接接高。

2 防汛墙的稳定不足但墙身强度有较大富余时，可加固地基，再接高墙身。

3 防汛墙的满足稳定但墙身强度不足时，可加固墙身再接高或拆建墙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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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汛墙的稳定、强度均不满足时，可结合加高全断面加固，无法加固时，应拆除

重建。

5.6 防汛闸门

5.6.1 防汛闸门的设计应满足使用方便、结构轻便、启闭灵活、水密性好、利于监测、

便于维修等综合要求。

5.6.2 防汛闸门顶高程应与两侧防汛墙的设计顶高程一致，底槛高程应根据堤防等级、

特征水位、码头及岸后地坪高程、防护建筑物的重要性等综合确定，且不应低于防汛警

戒水位。

5.6.3 防汛闸门应采用钢结构，防汛闸门底板及支墩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5.6.4 防汛闸门门型应采用人字门、一字门、横拉门、卧倒门等形式，不宜采用叠梁门、

上挂门。

5.6.5 防汛闸门的启闭宜采用手动或手电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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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桩基及地基处理

6.1 一般规定

6.1.1 当天然地基不能满足稳定、防渗、抗震和变形等要求时，可采取桩基或地基处理

等措施。

6.1.2 桩基或地基处理设计，应综合地质条件、施工条件、环境影响、工程造价及使用

条件等因素，以满足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用要求。

6.1.3 防汛墙基础设计应保证基础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及耐久性，并应根据防汛墙

使用要求控制基础的沉降及水平位移变形。

6.1.4 在选择桩基或地基处理方案前，应了解场地的环境情况，调查邻近建筑、地下工

程和有关管线等情况，查明暗沟、古河道、杂填土等不良地质条件。

6.2 桩基础

6.2.1 防汛墙工程常用的桩基类型有钢筋混凝土预制桩、预应力桩、钢桩及灌注桩等。

防汛墙桩基类型的选择，应根据结构形式、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施工条件和工程造价

等因素综合比选确定。

6.2.2 桩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类桩的中心距离底板边缘不宜小于 1倍桩径，且桩的外边缘距离承台边缘不宜

小于 200mm。

2 对于挡土高度较大的防汛墙，可布置叉桩或斜桩抵抗水平力，以满足水平位移控

制要求。

3 同一底板下的桩基，桩底宜位于同一土层，且桩底标高相差不宜太大；当桩底进

入不同的土层时，各桩沉桩贯入度不宜相差过大。

4 桩底进入土层持力层不应小于 3倍桩径，不应将桩底置于两层土层的界面处。

5当桩基有挡土、防渗和抗冲等要求时，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桩、预应力混凝土板

桩、钢板桩、灌注桩排桩、灌注桩咬合桩等结构。

6.2.3 当采用灌注桩排桩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灌注桩排桩作为抗滑桩时，桩间最小净距不宜小于 150mm，桩间最大净距应根

据桩径及土性进行分析确定。

2 当灌注桩排桩有防渗要求时应设置止水帷幕，止水帷幕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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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板桩、钢板桩、水泥土搅拌桩或高压旋喷桩等结构。钢筋混凝土板桩、预

应力混凝土板桩、钢板桩宜设置在灌注桩前侧；水泥土搅拌桩应布置在灌注桩后侧；高

压旋喷桩可设置在灌注桩后侧，也可设置在灌注桩之间。水泥土搅拌桩及高压旋喷桩止

水帷幕应保证完整、连续，有效厚度不宜小于 500mm；止水帷幕 28d无侧限抗压强度

不宜低于 0.8MPa，同时应验算止水帷幕抗剪强度。

3 灌注桩排桩应满足抗冲要求，排桩前可设置钢筋混凝土衬墙、钢筋混凝土板桩、

预应力混凝土板桩、钢板桩等防冲结构，防冲结构下底应低于设计泥面高程或可能冲刷

线 1.0m以下，有条件的时候可增设护坡保护。

6.2.4 桩基与底板连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钢板桩、钢管桩、H型钢桩嵌入底板深度不宜小于 100mm。

2 钻孔灌注桩嵌入底板深度不宜小于 100mm。

3 PHC桩、预制混凝土板桩、预制混凝土方桩嵌入底板深度不宜小于 50mm。

4 桩基采用锚筋与底板连接时，主筋伸入承台长度应满足锚固要求或与承台主筋焊

接。

5 钢管桩、H型钢桩可采用桩顶直接伸入承台或设置锚固钢筋的方式与底板连接，

直接伸入底板连接时，伸入底板不应小于 1倍桩径（或边长）。

6.2.5 桩基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预制方桩、管桩应尽量减少接头数量，接头的强度应不低于桩身的强度，桩的接

头位置宜设在桩身计算弯矩较小处，相邻桩基接头位置应错开布置，错开位置不小于 1m。

2钢筋混凝土板桩一侧自桩尖至最大冲刷线以下 1m范围内宜做凸榫，在此侧的其

余范围和另一侧的全长范围宜做凹槽，凹槽深度不宜小于 50mm。板桩之间的接缝应防

止漏土，可采取在凹槽内灌注细石混凝土或袋装细石混凝土等措施。

3钢筋混凝土定位桩和转角桩的桩尖应做成对称形，桩长宜比一般桩长 1m~2m。转

角桩应根据转角处平面布置设计成异形截面。

4 灌注桩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灌注桩的设计桩径不宜小于 550mm，当设计直径大于 800mm时，宜按照规

范考虑对桩侧和桩端摩阻力进行折减。

2）灌注桩主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mm，腐蚀环境中不应小于 55mm。

3）灌注桩桩身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采用水下浇筑方法施工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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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高于 C40。

4） 灌注桩桩身配筋按计算确定，如为构造配筋，竖向承压桩的配筋率不宜小

于 0.42%，承受水平力桩的配筋率不宜小于 0.65%。竖向承压桩的钢筋笼长度应穿过

淤泥质土层，并不宜小于 2/3桩长。承受上拔力桩的钢筋笼宜通长配置。

5 钢桩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钢板桩可采用 U形或 Z形截面，当所受弯矩较大时，可采用圆管形、H形

或组合形截面。

2）钢板桩的转角桩，可由原钢板桩沿纵向割下的带锁口的肢体焊接而成。

3）钢管桩的外径与厚度之比不宜大于 100。

6 钢桩截面选型应考虑运行至使用期末产生的腐蚀；钢桩的腐蚀速度应根据现场实

测确定。当无实测资料时，淡水环境下，在设计低水位以上年平均腐蚀速度可取 0.06mm/

年，设计低水位以下年平均腐蚀速度可取 0.02mm~0.03mm/年。钢桩防腐处理措施可采

用外表面涂防腐层、增加腐蚀余量和阴极保护等方法；当钢桩内壁同外界隔绝时，可不

考虑内壁防腐。

6.2.6 在岸坡上施工桩基前，应考虑桩基施工对边坡稳定的影响，可采取削坡、坡顶减

载、坡脚压载、成桩工艺优化等措施。

6.2.7 预制桩沉桩应充分考虑沉桩过程中的挤土效应及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应对沉

桩区和沉桩区附近 3倍桩的入土深度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6.2.8 当桩周土因地面大面积堆载（包括新近回填土）或因降水等因素而产生的沉降大

于桩的沉降时，宜考虑桩侧负摩阻力的影响。对于填土场地，宜先填土后成桩，并保证

填土的密实性。

6.2.9 桩基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桩基施工质量检验与桩基检测应按照《地基基础设计标准》DGJ08-11及《水利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DG/TJ08-90相关规定执行。

2 单桩承载力试验可采用高应变法等方法。桩身质量检测可采用低应变法、成孔质

量检测、超声波透射法、钻芯法等。试验方法应按照《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程》DGJ08-218

相关规定执行。

3 采用低应变法对预制桩桩身质量进行检测时，单节桩检测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10%且不应小于 10根，多节桩检验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50%且不应小于 20根。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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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应变检测预制桩的竖向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时，检测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5%且不

应小于 5根。

4 采用低应变法对灌注桩桩身质量进行检测时，检测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50%。

采用高应变检测灌注桩的竖向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时，检测桩数不应少于总桩数的 5%

且不应小于 5根。对混凝土浇筑异常和完整性检测异常的桩基，应进行钻芯取样抽检。

5 非密排的沉入桩、钻孔灌注桩均应进行承载力检测。

6.3 地基处理

6.3.1 上海地区防汛墙地基处理方法主要有换填法、注浆法、高压喷射注浆法、水泥土

搅拌法、树根桩等，应根据地质条件、材料、施工条件、投资等综合比选后采用一种或

多种组合形式。

6.3.2 各种地基处理方法的适用条件见表 6.3.2。

表 6.3.2 各种地基处理方法的适用条件

序

号

处理

方法

对各类地基土的适用情况 加固效果

常用

处理

深度

（m）

人工填土 黏性土

粉

性

土

砂

土

提高

强度

减小

变形

抗

震

抗

渗

素

填

土

杂

填

土

冲

填

土

饱

和

黏

性

土

淤

泥

质

土

淤

泥

1 换填法 ○ ○ ○ ○ ○ ○ 2~3

2 注浆法 ○ ○ ※ ○ ○ ※ ○ ○ ○ ○ ○

6（压密注

浆）、20
（劈裂注

浆）

3
高压喷射

注浆法
○ ※ ※ ○ ○ ※ ○ ○ ○ ※ ○ 20~40

4
水泥土搅

拌法
○ ※ ※ ○ ○ ※ ○ ○ ○

15（单双

轴）、30
（三轴）

5 树根桩 ○ ○ ○ ○ ○ ○ ※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慎用。

6.3.3 换填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换填法适用于淤泥、淤泥质土、素填土、杂填土和冲填土等浅层软弱土层的换填

及场地的填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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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换填法可采用包括砂（或砂石）、碎石、碎石间隔土、水泥土、粉质黏土、灰土

等材料进行换填。在有充分依据或成功经验时，可采用其他材料，但必须进行现场试验

证明其技术经济效果良好、质量指标可控、施工及检测措施完善。

3 防汛墙基础换填设计应考虑防渗的要求，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

6.3.4 注浆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法适用于砂土、粉性土、黏性土和一般填土层，可用于防渗堵漏、局部地基

加固、既有基础地基加固和控制地层沉降等。对于地下水流速过大的工程应慎用。

2 注浆点的覆盖厚度应大于 2m。用作防渗的注浆至少应设置三排注浆孔，浆液应

选用水玻璃与水泥的混合液，注浆孔间距可取 0.8m~1.2m。用作提高土体强度的劈裂注

浆可选用水泥为主剂的悬浊液，注浆孔间距可取 1.0m~2.0m。压密注浆的注浆孔间距可

按理论球状浆体直径的 2~5倍设计。

3 注浆量可根据地基土性质和浆液的渗透性确定。黏性土地基中的浆液注入率为

15%~20%。

4 注浆压力的选用应根据土层的性质及埋深确定。注浆顺序应按跳孔间隔、先外围

后内部的方式进行。

6.3.5 高压喷射注浆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高压喷射注浆法适用于处理淤泥质土、黏性土、粉性土、砂土、素填土等，对于

砾石直径过大、含量过多或有大量纤维质的腐殖土，应通过试验确定其适用性。对于施

工场地环境保护要求较高、处理深度较深时，可采用全方位高压喷施注浆。

2 高压喷射注浆法的注浆形式分为旋喷、定喷和摆喷三种类型。根据工程需要和机

具设备条件，可分别采用单管、二重管和三重管等多种方法。旋喷高压喷射注浆（简称

旋喷桩）布置形式可分为柱状、壁状和块状。

3 旋喷桩在用作堤基处理时应满足渗流、稳定和变形要求；用作防水帷幕时，应根

据防渗要求进行设计计算，相邻桩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300mm。

4 全方位高压喷施注浆应按照《全方位高压喷射注浆技术标准》DG/TJ08-2289 相

关要求执行。

6.3.6水泥土搅拌桩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泥土搅拌桩适用于处理正常固结的淤泥与淤泥质土、粉性土、素填土、黏性土

以及无流动地下水的饱和松散砂土等地基。当场地内地下水具有侵蚀性时，应通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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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适用性。

2 水泥土搅拌桩的基本工艺类型有：单轴水泥土搅拌桩、双轴水泥土搅拌桩、三轴

水泥土搅拌桩和多头小直径水泥土搅拌桩。

3 水泥土搅拌桩水泥掺入量一般为加固湿土质量的 12%~22%。深层搅拌法的水泥

浆水灰比应保证施工时的可喷性。

4 竖向承载水泥土搅拌桩施工时，设计停浆面宜高出基础底面标高300mm~500mm，

在开挖基坑时，应将该施工质量较差段挖去。壁状加固时桩与桩的搭接长度宜大于

200mm，对于三轴搅拌桩和多头小直径搅拌桩宜套打一孔，相邻桩的施工时间间隔不宜

大于 24h。

6.3.7 树根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现场施工场地受限，采用桩基施工空间不够时，也可采用树根桩，用于承担堤

基的水平向荷载和竖向荷载。

2 树根桩直径宜为 150mm~400mm，桩长不宜超过 20m。当树根桩需直接临水时，

需在临水面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树根桩桩身混凝土长时间受水流冲刷而产生破坏。

3 树根桩的施工应采用二次注浆或多次注浆工艺，树根桩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C20。

6.3.8 地基处理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基处理施工质量检验与地基处理检测应按照《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GJ08-40

及《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DG/TJ08-90相关要求执行。

2 地基处理检验方法应根据工程重要性、工程地质情况、处理方法等综合确定，宜

选择多种方法综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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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计算

7.1 一般规定

7.1.1 防汛墙设计计算包括渗透稳定、地基承载力、抗滑稳定、抗浮稳定、整体稳定及

沉降等内容。

7.1.2 防汛墙的设计计算应考虑地基土性、墙后填筑料、结构特点、周边环境、河道断

面、河床冲刷及施工条件等因素。

7.1.3 防汛墙计算应根据地基土和填料土的常规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指标确定地质参数，

其中地基土抗剪强度指标宜采用小值平均值。

7.1.4 防汛墙稳定计算单元应根据其结构及布置形式确定。

1 重力式、半重力式、悬臂式和无锚碇墙的板桩式防汛墙可取 1延米作为稳定计算

单元。

2 扶壁式、空箱式、组合式及圆弧段防汛墙可取两相邻永久缝之间区段作为稳定计

算单元。

7.1.5 重要或结构复杂的防汛墙，其渗流及稳定宜采用有限元法复核。特殊结构防汛墙

的稳定计算应作专门研究。

7.1.6 通航河道的防汛墙可按照《内河航道工程设计规范》DG/TJ08-2116考虑船行波影

响。

7.2荷载分类及组合

7.2.1 作用在防汛墙上的荷载可分为基本荷载和特殊荷载两类。

1 基本荷载主要有：

1）结构、土体及相关填料等自重；

2）防汛墙后影响范围内的车辆、人群等附加荷载；

3）与设计水位相对应的土压力、静水压力、水重、扬压力及风浪力。

2 特殊荷载主要有：

1）施工期的土压力、静水压力、水重、扬压力及临时荷载；

2）地震荷载；

3）其他出现机会较少的荷载，如撞击力等。

7.2.2 荷载计算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应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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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构、土体及相关填料的自重及水重应按其几何尺寸及重度计算确定。

2 作用在防汛墙后的附加荷载，如车辆、人群、构筑物、堆场等应根据道路类别、

构筑物性质及其基础、堆载情况等确定。对于防汛墙后特殊的附加荷载应作专门研究。

3 作用在防汛墙上的侧压力，宜按水土分算的原则计算，即侧压力等于土压力和

水压力之和。

4 防汛墙向临水侧产生位移时，墙后土压力可按主动土压力计算，墙前土压力根

据实际情况可适当考虑。防汛墙向岸侧产生位移时，墙后土压力可按被动土压力并按一

定折减计算。

5作用在防汛墙上的风浪力、基底面的扬压力计算可按照《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

范》SL744有关规定执行。

6 地震荷载包括地震惯性力、地震动水压力和地震动土压力，地震荷载一般只考

虑水平向地震力，不考虑竖向地震力，地震荷载可按照《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

GB51247 有关规定计算。

7.2.3 防汛墙设计时，应将可能同时作用的各种荷载进行组合，荷载组合分为正常运用

条件和非常运用条件两类，可按照表 7.2.3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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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防汛墙设计荷载组合表

计算

工况

荷 载

说明

自

重

水

重

土

压

力

静

水

压

力

扬

压

力

风

浪

力

附

加

荷

载

地

震

荷

载

漂 浮

物 撞

击 力

等

其

他

正

常

运

用

条

件

完建 √ √ √ √ √ √

设计高水位
√ √ √ √ √ √ √

临水侧水位为设计高水位，背水侧为相

应地下水位

设计低水位

√ √ √ √ √ √ √
临水侧水位为设计低水位，背水侧为相

应地下水位

非

常

运

用

条

件

施工

√ √ √ √ √ √ √

临水侧无水或相应水位，背水侧为相应

地下水位；考虑施工期各阶段的临时荷

载

设计高水位
√ √ √ √ √ √ √ √

临水侧水位为设计高水位，背水侧为相

应地下水位

地震高水位
√ √ √ √ √ √ √

临水侧水位为地震高水位，背水侧为相

应地下水位；考虑水平地震荷载

地震低水位
√ √ √ √ √ √ √

临水侧水位为地震低水位，背水侧为相

应地下水位；考虑水平地震荷载

注：1.背水侧地下水位根据实际情况及地质勘察报告合理确定，当无实测资料时，设计高水位时地下水位可取地

面高程以下0.5m，设计低水位时地下水位可取地面高程以下1.0m。

2.防汛墙高水位向岸侧稳定验算需考虑漂浮物撞击作用，撞击力可按5kN/m计。

3.兼做码头与装卸区的防汛墙荷载组合还应按照港口码头规范的规定执行。

4.水闸闸前防汛墙墙前设计低水位需考虑水闸排水引起的水位跌落。

5.施工工况为非常运用条件I，地震为非常运用条件II。

6.黄浦江、苏州河设计水位详见附录A。

7.3渗流及渗透稳定计算

7.3.1防汛墙渗流计算断面应具有代表性。渗流计算可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中的规定确定计算水头、压力及比降等水力要素。复杂地基或堤身结构宜采用有限元法

进行渗流计算。

7.3.2 防汛墙地基土渗透稳定性可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的规定

进行判别，渗流逸出比降应小于允许比降；当逸出比降大于允许比降时，应采取截渗、

反滤及压重等防渗排水措施。

7.3.3 防汛墙渗流应按下列水位组合计算：

1临水侧为设计高水（潮）位，背水侧为相应水位、低水位或无水。



25

2 临水侧为低水位，背水侧为相应地下水位或内河相应水位。

7.4防汛墙稳定计算

7.4.1 防汛墙在各种荷载组合条件下，基底平均应力设计值应不大于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fd，基底最大应力设计值应不大于 1.2fd，地基承载力设计值 fd按照《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GJ08-11相关规定确定。基底应力不均匀系数应按照表 4.3.4的规定执行。

7.4.2 防汛墙抗浮稳定及沿基底面的抗滑稳定计算方法可按照《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

SL 379相关规定执行。

7.4.3 防汛墙抗浮稳定安全系数应按照 4.3.5的规定执行，沿基底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应按照表 4.3.3的规定执行。

7.4.4 对于板桩式防汛墙，应验算板桩入土深度以保证其自身稳定性，计算方法可按照

《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SL379相关规定执行。

7.4.5 防汛墙采用天然地基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桩基或地基处理。桩基设计计算

按 7.7节相关规定执行，地基处理设计计算可按照《上海市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

及《上海市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GJ08-90相关规定执行。

7.5 整体稳定计算

7.5.1 防汛墙整体稳定可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有关规定采用瑞典圆弧法

或简化毕肖普法进行计算，基底如有软弱夹层时，宜采用改良圆弧法。

7.5.2 防汛墙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应按照表 4.3.2规定的执行。

7.5.3 防汛墙在采用桩基的情况下，如滑动面通过桩身且桩在滑动面下的长度大于 5倍

桩径时，可考虑桩的抗滑作用； 当采用板桩或排桩抗滑时，计算时应考虑滑动面通过

桩底的情况，桩底以上或以下附近有软土层时，尚应验算滑动面通过软土层的情况，并

应验算排桩的强度。

7.6 沉降计算

7.6.1 防汛墙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应进行地基沉降计算：

1 软土地基或下卧层内夹有软弱土层。

2 防汛墙地基应力接近地基允许承载力。

3 相邻防汛墙地基应力相差较大。

7.6.2 天然地基防汛墙最终沉降量可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6相关规定执行。带桩基的防汛墙最终沉降量可采用Mindlin应力计算公式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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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单向压缩分层总和法按照《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相关规定计算。

7.6.3 防汛墙沉降量计算应根据地基地质条件、土层的压缩性、断面结构和荷载等因素

选取代表性断面。

7.6.4 地基压缩层厚度自基础底面或桩底平面算起，至附加应力等于土层有效自重应力

的 10%处，计算时应考虑相邻结构的影响。

7.6.5 防汛墙允许最大沉降量和最大沉降差以保证防汛墙安全和正常使用为原则，并根

据具体情况确定。天然地基上的防汛墙最大沉降量不宜超过 150mm，相邻部位的最大

沉降差不宜超过 50 mm。

7.7桩基计算

7.7.1 桩基承载力及沉降应满足下列规定。

1 作用在单桩桩顶上竖向力平均值��� �� 应不大于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Rd，作用在

单桩桩顶上最大竖向力 Qdmax应不大于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的 1.2倍。抗震验算时作

用在单桩桩顶上竖向力平均值��� �� 应不大于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1.25倍，作用在单桩

桩顶上最大竖向力 Qdmax应不大于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的 1.5倍。

2 作用在单桩桩顶上水平力平均值��� �� 应不大于单桩水平承载力设计值 Rp。

3 桩基最终沉降量不大于允许最大沉降量 150mm。

7.7.2 防汛墙桩基泥面处水平位移不宜大于 10 mm，应同时满足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

防汛墙桩基水平位移及作用效应可采用 m法或其他方法计算。

7.7.3 防汛墙桩基采用 m法计算时，m值应通过试验确定，缺乏试验资料时，根据地基

土分类、状态按附录 B确定，m法计算按照附录 C执行。

7.7.4 单桩竖向与水平承载力设计值宜按照《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相关规定确

定。当桩周土产生的沉降超过桩的沉降时，需考虑桩基负摩阻力作用，负摩阻力计算可

按照《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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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穿、跨、沿建（构）筑物

8.1 一般规定

8.1.1 各类穿、跨、沿防汛墙的建（构）筑物，应符合防洪、岸线、航运等相关规划要

求，不应危及防汛墙安全，避免影响河势稳定、航运安全、河道水质及防汛墙日常运行

管理。

8.1.2 与防汛墙交叉的各类建（构）筑物，宜采用上部跨越或基础以下穿越，尽量避免

从墙身穿越，交叉建（构）筑物应合理规划，并应减少交叉数量。

8.1.3 在建设穿、跨、沿建（构）筑物时，应对其投影范围及保护范围的现状防汛墙按

最新规划标准进行复核，当不满足规划要求时，需进行新建或加固改造。

8.1.4 在已有穿、跨、沿建（构）筑物的部位修建防汛墙工程，应根据已有建（构）筑

物的结构特点、运行要求，选择合理的防汛墙结构形式，保证已有穿、跨、沿建（构）

筑物的结构安全及正常运行。

8.2 穿防汛墙建（构）筑物

8.2.1 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应满足防洪、防渗、防冲等要求：

1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应确保防汛墙岸线防汛封闭，人行或车行出入口需设置防

汛闸门，穿墙引排水口应设置快速启闭闸门或阀门。

2穿防汛墙建（构）筑物与防汛墙结合部位应满足渗透稳定要求，在建（构）筑物

周围应设置截渗墙、刺墙等，与防汛墙防渗体系形成有机整体。

3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周围河床应采取必要防护措施，防止水流冲刷。

4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周围的回填土指标应按照 5.3.5条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相关规定执行。

5防汛墙上的闸、涵、泵站等建（构）筑物应与两侧防汛墙平顺衔接。

8.2.2 压力管道，热力管道，输送易燃、易爆流体的各类管道，宜跨防汛墙布设，并应

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确需穿过防汛墙时，应进行专门论证。

8.2.3 设置沉管隧道、大型管道和大型取排水口时，应避免造成不利的河床变化和碍洪

水流，必要时应通过模型试验加以验证。

8.2.4 穿防汛墙管线工作井的设置不应影响防汛墙的安全，并满足防汛墙维护管理的需

要，宜布置在陆域控制线外，且距离规划河口线不小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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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建设穿防汛墙建（构）筑物时，应在防汛墙管理范围内的相应位置设置永久性的

标志标识。

8.2.6 在各类已有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岸段进行防汛墙工程新建或改造加固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穿越段及两侧一定范围内防汛墙工程建设时，需考虑对建（构）筑物的影响，应

选用非挤土或弱挤土性地基处理方案。

2 对于埋置深度较浅的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可采取门洞式地基加固处理形式，

地基加固体与建（构）筑物间需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对于重要隧道及管道，地基加固

体与其顶部及两侧的净距不宜小于 3m；对于其他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地基加固体

与其顶部及两侧的净距不宜小于 2m。

8.2.7 对于规划建（构）筑物下穿防汛墙的岸段，新建或加固改造防汛墙时，宜考虑规

划建（构）筑物下穿防汛墙的需要，提前预留相应的穿越位置及沉降量。

8.3 跨防汛墙建（构）筑物

8.3.1 跨河桥梁或管线桥宜采取跨防汛墙布置，其墩台不宜布置在防汛墙断面内。当布

置条件受限，墩台结构可与防汛墙结构合建，墩台结构应满足设防高程、整体稳定、防

渗、抗冲及与两侧防汛墙形成防汛封闭等要求。

8.3.2 跨防汛墙建（构）筑物设计时，桥墩布置、桥下净空等应满足防汛抢险、沿河贯

通、管理维修等方面的要求。

8.3.3 在各类已跨防汛墙建（构）筑物岸段进行防汛墙工程新建或加固改造时，需考虑

防汛墙工程对建（构）筑物的影响，结合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结构形式，采用非挤土或

弱挤土性地基处理方案。

8.4 沿防汛墙建（构）筑物

8.4.1 设在临水侧的码头、亲水平台、水文站、泵站等建（构）筑物，应选择在水流平

顺、岸坡稳定的岸段，并应符合岸线规划要求，不影响河段的行洪排涝及航运安全。

8.4.2 设在临水侧的建（构）筑物应满足自身安全稳定，不应降低防汛墙顶高程，不应

削弱防汛墙设计断面。

8.4.3 设在临岸侧的各类沿防汛墙建（构）筑物宜布置在防汛墙陆域控制线外，建（构）

筑物与防汛墙之间应留有安全距离，并满足交通、防汛抢险、管理维修等方面的要求。

8.4.4 在已有各类沿防汛墙建（构）筑物岸段进行防汛墙工程新建或加固改造时，为减

小对建（构）筑物的影响，可采取减小基坑开挖深度、非挤土（或弱挤土）地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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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保护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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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套及附属设施

9.1 一般规定

9.1.1 防汛墙配套设施一般包括潮闸（拍）门、防汛通道、监测设施、标示牌、里程桩

牌等。附属设施一般包括栏杆、照明等。配套及附属设施与主体结构应总体统筹、协调

一致，宜同步建设。

9.1.2 配套及附属设施的设计应满足安全可靠、标示清晰、便于维修等原则，不得影响

防汛墙结构安全及日常巡查维护。

9.1.3 对需要结合滨水公共空间开发的防汛墙岸段，其配套及附属设施应与区域功能相

协调，风貌一致。

9.2 配套设施

9.2.1 潮闸门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宜采用定型化设计。

2 穿墙管道与防汛墙的连接必须满足防渗、防冲等要求。

3 可采用拍门或阀门，管道直径 450mm及以上的潮闸门应设闸门井。

9.2.2 防汛通道应满足防汛抢险、维修养护及日常管理所需的物资运输和人员交通的需

要，并符合下列要求：

1 防汛通道宜全线贯通，应设置必要的限行设施和警示标志。

2 防汛通道总宽度不小于 6m，其中车行道宽度不宜小于 3m，并应考虑双向错车要

求。

3 防汛通道中车行道设计标准应按照四级公路设计标准执行。

4 防汛道路可利用周边道路代替的，宜设置人行巡查通道。

5 防汛通道应设置路面排水，并与场地周边排水系统连接。

6 防汛通道路面宜采用透水路面。

7 防汛通道兼做市政道路时，应按照道路的相关设计标准进行设计，车行道与防汛

墙之间应设置隔离或防护设施，道路下管线布置应满足防汛墙的安全要求。

9.2.3 标识标牌可分为公告类、名称类、警示类、指引类，标识标牌设置应满足以下要

求：

1 标识标牌设置应牢固稳定、安全可靠，内容应准确、清晰、简洁，文字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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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工整。

2 标识标牌的形状、尺寸应标准化、规格化，可根据周边环境和美观要求进行统一

设计。

9.3 附属设施

9.3.1 防汛墙应根据安全需要设置防护栏杆，栏杆应安全可靠、简洁美观，高度及隔条

间距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9.3.2 防汛墙沿线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要求，选择合理的照明设施，并符合以下要求：

1 高杆照明灯宜采用独立基础。

2 景观性照明禁止使用闪烁、旋转的灯具，不得设置直接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发光

设施。

3 照明应采用节能灯具。

4 灯具防护等级应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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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景观绿化

10.1一般规定

10.1.1 防汛墙景观绿化应在满足河道防洪、排涝、航运和引调水等功能要求的基础上，

实现滨水空间的统筹兼顾、功能复合，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活动的体验需求。

10.1.2 景观绿化设计应综合考虑安全性、美观性、亲水性、生态性、特色性、文化性等

要求，达到功能与效益的有机统一。

10.1.3 景观绿化应与堤防主体结构相协调，不得影响防汛墙结构安全及日常巡查维护。

10.2景观

10.2.1 防汛墙后有一定腹地的岸段，宜根据景观功能要求设置多级防汛墙。一级挡墙后

以旅游休闲、水环境展示及景观绿化功能为主，与两岸公共空间有机融合，增强滨水体

验。

10.2.2 亲水平台、人行栈桥、休闲踏步等亲水设施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亲水设施外缘不宜超越河道规划河口线，不应影响河道的行洪能力、航运要求和

河势稳定。

2亲水设施面高程应根据河道水位变动、通航安全、日常管理养护及景观效果等需

求综合确定。

3亲水设施临水侧宜设置安全防护栏杆，配备必要的救生设施，并设置警示标识。

10.2.3 一级挡墙后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防汛墙、亲水设施、滨水空间宜平缓过渡、协调一致，实现空间上连续性和可达

性。

2陆域设置如亭、廊、雕塑、小品等休闲、景观设施时，应保证防汛墙的安全，并

结合腹地大小确定合理的比例尺度，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亲水设施的材质应选用耐水浸、耐腐蚀、抗风化的材料，且表面应做防滑处理，

防止行人滑倒。设施的结构设计需充分考虑人群荷载及可能的水流冲击力，满足相应的

强度与刚度要求。

4充分利用墙后腹地，塑造蜿蜒曲折、高低起伏的微地形，结合绿化、景观设施，

构建生境地貌多样的滨水空间。

5 景观灯光设施的安装不能影响堤防结构安全，同时也不应妨碍堤防的正常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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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工作，灯光的图案、颜色不得与特殊用途信号灯相同或相似，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位于亲水平台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

10.2.4 陆域景观设施布置和微地形塑造应满足防汛通行要求，保证防汛通道连续贯通。

10.2.5 防汛墙外立面可结合环境景观要求进行如下布置：

1已建防汛墙在满足防洪和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可采用垂直绿化、增设花槽等措施

对防汛墙立面进行柔化处理。

2新建防汛墙宜采用清水混凝土墙面，景观要求高的岸段，可采取造型模板、挂板、

砌块等方法处理。

3 防汛墙美化处理措施应与结构伸缩缝相适应。

10.3 绿化

10.3.1 防汛墙管理范围内的绿化植被不应影响防汛墙结构稳定安全，不应影响地下管线、

电杆、消防设备等设施的安全，同时不应妨碍防汛抢险作业。

10.3.2 绿化设计应根据岸线区域功能定位，充分体现景观提升、生态拦截、水土保持、

生态系统修复等多种功能。

10.3.3 绿化植物应根据河道两岸腹地环境和养护条件选择，优先选择易维护、本土植物

种类，同时应尽量保留利用原有长势较好的乔木。

10.3.4 植物配置时，横向上应构建完整的、适应水陆梯度变化的植物群落，依次体现水

生植物到陆生植物过渡的渐变过程。纵向上因地制宜采用斑块状、条带状、混合栽种等

方式分段布置绿化植物，并保证绿化带平面整体上的连续性。

10.3.5 应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充分考虑常绿、半常绿、落叶植物的四季配置，乔木、

灌木、草本、藤本植物的多层次布局。

10.3.6 防汛道路两侧绿化宜具有一定的通透性、可视性，不得影响行车安全。

10.3.7 采用多级防汛墙时，一级墙后坡面绿化设计应考虑防冲耐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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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组织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1.1 防汛墙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方便施工、强度均衡、安全可靠、易

于管理、工期可控等原则，能经济合理地实现工程的总体设计方案，并符合生态环境保

护、水土保持、节能、劳动安全等专业要求。

11.1.2 防汛墙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施工导流、主体工程施工、施工总

布置、施工总进度、施工监测等。

11.1.3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应收集气象、水文、地形地质、交通、建筑材料来源、水电、

周边环境等基础资料。

11.2 施工导流

11.2.1 防汛墙施工导流建筑物主要包括施工围堰、临时防汛墙、导流明渠、导流涵管等，

应根据场地、水文、水系调度等条件选取。

11.2.2 施工导流建筑物的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应按照《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

准》（SL25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等规范及相关规定执

行。

11.2.3 防汛墙工程建设一般可采用墙前布置沿河施工围堰、墙后布置临时防汛墙的导流

方式，特殊情况下施工围堰兼作临时防汛墙，但应达到临时防汛墙标准；部分河道也可

构筑拦河围堰，通过开挖明渠、设置涵管或利用周边水系等方式进行导流。

11.2.4 施工围堰的结构形式可选用土（或袋装土）围堰、木桩围堰、钢管桩围堰、钢板

桩围堰等。沿河围堰与防汛墙之间可根据需要设置横向格坝进行分隔。

11.2.5 工程建设需要破开现状河道防汛墙导致河道防汛标准降低时，需设置临时防汛墙，

临时防汛墙设防标准应根据工期安排、保护对象等因素综合确定。黄浦江、苏州河的临

时防汛墙防御水位和墙顶标高见附录 A。

11.2.6 临时防汛墙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选用土（或袋装土）、砌块、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等结构形式。

2根据施工交通要求设置必要的出入口，并考虑临时封堵措施。

3与两侧永久防汛墙形成防汛封闭。

11.2.7 施工围堰、临时防汛墙设计应满足稳定、强度、运行管理等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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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主体工程施工

11.3.1 防汛墙施工应根据其结构形式、水文地质特点、现状场地条件等选择合理的施工

工序、施工工艺和施工设备。

11.3.2 防汛墙主体工程施工一般包括土方挖填、砌石、混凝土浇筑、防汛墙地基基础处

理、墙前护坡结构施工等，应按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堤

防工程施工规范》（SL260）、《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SL677）等规范执行，其质

量控制及检验应按照《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DG/TJ08-90）及相关规范执行。

11.3.3 防汛墙工程施工前应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管线和建筑物结构进行探摸和调查，并

考虑必要的防护措施。

11.3.4 防汛墙工程施工时应预留抛高，满足竣工验收防汛高程要求。

11.4 施工总布置

11.4.1 防汛墙工程施工总布置应综合分析防汛墙结构形式、特点、施工条件和工程所在

地的社会、自然条件等因素，遵循永临结合、因地制宜、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原则，

统筹规划并合理确定各种临时设施。

11.4.2 场内外交通布置应充分利用现有交通道路系统，施工便道尽量与新建防汛道路路

基结合布置，防汛墙墙后无陆上进场条件时可采用水上进场施工。

11.4.3 施工导流建筑物布置应综合考虑基础开挖、施工机械及施工道路的布置要求。

11.4.4 施工材料堆场、加工厂、生活管理区宜分段集中布置，满足安全及文明施工的要

求。

11.4.5 防汛墙施工应做好场内土方平衡，尽量减少外购土方量和弃土量。

11.5 施工总进度

11.5.1 施工总进度应根据工程规模、技术难度、施工组织管理水平及机械化程度合理安

排施工工期，编制工程进度计划，明确节点工期。

11.5.2 单项工程施工进度与施工总进度相互协调，施工机械及人员配置合理，各项目施

工工序前后兼顾、衔接合理、流水作业、施工均衡。

11.5.3 对于工程规模大、影响范围广、施工周期长的工程，可安排分期施工。

11.5.4 防汛墙临水结构宜安排在非汛期施工，若需跨汛期施工，应加强度汛安全措施。

11.6 施工监测

11.6.1 对防汛墙工程及其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地下管线、跨河桥梁、相邻防汛墙等建筑物，



36

宜提出相应的施工期监测要求。

11.6.2 对施工导流建筑物，宜提出定期观测、检查、维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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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管理

12.1 一般规定

12.1.1 防汛墙工程管理设计应为其日常维护、正常运用创造条件，促进防汛墙管理专业

化、规范化、信息化，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12.1.2 防汛墙工程管理设计应与防汛墙主体工程设计同步进行，工程管理设施建设费用

应纳入工程总投资。

12.1.3 防汛墙工程管理设计应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提出运行管理内容。

12.1.4 防汛墙工程管理设计应符合安全可靠、管理方便、提高效率的原则，并积极采用

新技术、新材料。

12.2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12.2.1 防汛墙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应根据安全要求、所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土地开发

利用状况以及工程运行管理和抢险需要等综合确定。

12.2.2 防汛墙的管理范围一般应包括以下工程及设施的建筑场地和管理用地：

1临水岸坡坡脚线（直立墙为墙前 5米水域线）至背水侧堤身坡脚线之间范围；

2穿防汛墙的涵闸、排水口等交叉建筑物的工程占地范围；

3工程配套附属设施及景观绿化占地范围；

4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区建筑占地范围；

5 工程征用地范围。

12.2.3 根据防汛墙重要程度及运行条件，在防汛墙管理范围以外相连的区域，宜划定安

全保护区作为工程保护范围。

12.2.4 在防汛墙管理范围及安全保护范围内，除抢险和改造工程外，严禁以下危害防汛

墙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1擅自改变防汛墙的主体结构；

2在防汛通道内行驶 2t以上车辆；

3墙后地坪严禁擅自填方及临时堆土，与墙后地坪相邻地区，要加强监督，严禁超

标堆土、堆物；

4在非装卸作业岸段带缆泊船或进行装卸作业；

5违反规定堆放货物、安装大型设备、搭建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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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打桩、爆破、取土、挖坑；

7危害防汛墙安全的其他行为。

12.3防汛墙运行管理

12.3.1 防汛墙运行管理包括防汛墙及其附属设施的巡查、维修养护、设施保洁等工作。

12.3.2 巡查为运行期日常巡查、潮（汛）期巡查和特别巡查，维修养护为运行期日常维

修养护，设施保洁为管理范围的保洁。

12.3.3防汛墙及其附属设施巡查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

1防汛墙是否沉降、位移、裂缝、破损、坍塌等。

2防汛通道是否破损、整洁、违规占用等。

3防汛闸门、潮闸门井等运行状况、破损情况等。

4其他附属设施是否损坏、缺失、锈蚀、失养等。

5墙后保护范围内地面是否凹陷、塌方。

6防汛墙墙后堆载情况。

7防汛墙险情报修情况。

12.3.4 防汛墙及其附属设施维修养护应包括以下内容：

1防汛墙墙体裂缝、墙体破损、变形缝等部位修复，墙体渗漏和墙底渗漏封堵及修

复。

2防汛通道路面破损、裂缝修补和封闭，路基及排水修复等。

3防汛闸门、潮闸门井需定期养护、汛前维修、汛后检查，闸门、拍门、埋件及启

闭设备维修与养护。

4其他附属设施的修复及养护。

5人为影响防汛墙和人身安全等行为。

12.3.5 防汛墙及其附属设施保洁应包括以下内容：

1防汛墙立面污痕、贴物、乱挂清理。

2防汛通道堆积物、垃圾清洁。

3其他附属设施污迹清除。

12.3.6 防汛墙管理应配备必要生产管理和生活设施，包括生产办公设施、生产附属设施、

生活设施、环境绿化设施等，3级及以上防汛墙可根据需要在沿线设置必要的管理养护

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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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防汛墙沿线应配置必要的通信设施、监视设施，便于监视掌握现场运行管理情况。

通信设施应满足防汛指挥部门之间信息传输迅速、准确、可靠的要求；在支河口、防汛

通道闸门等重要地段应设置监视设施。

12.3.8 在防汛墙沿线根据需要应设置电子信息系统，及时获取防汛墙里程、断面、桩号

等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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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监测

13.0.1 防汛墙工程安全监测设计应综合考虑工程级别、水文气象条件、地形地质特征及

工程运行等要求，安全监测项目及设施选取应遵循有效、可靠、方便及经济合理的原则。

13.0.2 安全监测应积极推广自动化监测技术，并宜结合卫星遥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无人机、无人船、机器视觉等新型监测手段。监测感知设施设备应集约化

建设，确保相互兼容匹配。

13.0.3 防汛墙安全监测设计内容应包括监测项目设置、监测设施布设、监测方法制定、

监测频率及报警值确定以及提出监测资料整理分析技术要求等。

13.0.4 监测项目及设施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监测项目及测点布置应能够反映防汛墙工程的主要运行状况。

2 监测断面及部位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墙段。

3 在特殊岸段或地形地质复杂段，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监测断面和项目。

4 监测点应具有较好的交通、照明条件，并有明显的监测标志和安全保护措施。

5监测设施应选择技术先进、耐久实用的监测仪器和设备。

13.0.5 防汛墙工程可设置下列常规监测项目：

1 环境量监测，包括水位或潮位、墙前水下地形等；

2 变形监测，包括垂直位移和水平位移等；

3 渗流监测，包括堤身浸润线、渗透压等；

4 土压力与应力应变监测。

13.0.6 对于自动化监测仪器、数据采集、数据传输等，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监测仪器等设备应耐久、可靠、实用、先进。

2 防汛墙纳入自动化监测的测点，根据工程需要，设置一个或多个数据采集装置。

数据采集装置可分散设置在靠近监测仪器的监测站，其采集计算机可设置在监测管理中

心站。

3 数据采集系统内部可采用串口通信、以太网通信及其他国际标准构建现场通信网

络。基本系统之间、基本系统与监测管理中心站之间可采用局域网连接，也可采用无线

通信方式传输。

4 通信网络可根据需要采用双绞线、光纤和无线等通信介质。



41

5 采用相互匹配的监测水位仪器及数据采集输送。

13.0.7 防汛墙工程安全监测设计应根据监测内容提出相应的监测频率与报警值，以便及

时发现并排查工程隐患。

13.0.8 防汛墙工程运行期间，应定期开展安全监测工作，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一旦监测数据出现明显变化，应及时增加监测频率，以便及时掌握工程状态。同时，

监测资料应定期进行整编和分析，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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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及设计水位

A.0. 1 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如下：

中下游段防汛墙防潮标准为 1000 年一遇，永久性防汛墙按 1000 年一遇高潮位

（1984 年批准）与历史最高水位两者高值设防，为 I 等工程 1 级水工建筑物。

上游干流段堤防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永久性堤防按 100 年一遇高水位与历史

最高水位两者高值设防，为 II 等工程 1 级水工建筑物。

黄浦江上游四支流段包括拦路港段、红旗塘（上海段）、太浦河（上海段）、大泖

港段（北朱泥泾及向阳河向下游至黄浦江）；上游四支流段堤防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

为Ⅱ等工程 3 级水工建筑物。

苏州河永久性防汛墙按照防御太湖流域 100 年一遇和区域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

同时应满足 20～30 年一遇除涝标准，为 II 等工程 2 级水工建筑物。

A.0. 2 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计水位详见表 A.0.2-1~ A.0.2-4：

表 A.0.2-1 黄浦江中下游段防汛墙设计水位及墙顶标高分界表（单位：米，上海吴淞高程）

序

号

起讫地段 永久性防汛墙
非汛期临时

防汛墙

浦西 浦东

设计

高

水位

设计

低

水位

防汛

墙

设计

标高

地震情况

防御

水位

墙顶

标高

高

水

位

低

水

位

1 吴淞口~钱家浜 吴淞口~草镇渡口 6.27 0.17 7.30 6.00 0.98 5.40 5.80

2 钱家浜~定海桥 草镇渡口~金桥路 6.20 0.31 7.20 5.92 1.07 5.35 5.75

3 定海桥~苏州河 金桥路~丰和路 6.00 0.51 7.00 5.81 1.20 5.30 5.70

4
苏州河~复兴东

路
丰和路~张杨路 5.86 0.66 6.90 5.72 1.30 5.20 5.60

5
复兴东路~日晖

港
张杨路~卢浦大桥 5.70 0.70 6.70 5.64 1.33 5.10 5.50

6 日晖港~龙耀路 卢浦大桥~川杨河 5.50 0.77 6.50 5.50 1.40 5.00 5.40



43

7
龙耀路~张家塘

港
川杨河~华夏西路 5.40 0.83 6.40 5.39 1.44 4.90 5.30

8
张家塘港~ 六磊

塘
华夏西路~ 周浦塘 5.30 0.86 6.30 5.30 1.47 4.80 5.20

9 六磊塘~闸港嘴 周浦塘~金汇港 5.17 0.98 6.20 5.13 1.56 4.55 4.95

10 闸港嘴~西荷泾 金汇港~千步泾 5.10 1.06 6.10 5.04 1.63 4.35 4.75

注：1. 各分界点空间位置按浦西侧与浦东侧基本对等布置，位于支流河口的分界点位置统一至支流河口上游侧

堤防里程桩号 0+000位置，支河防汛墙的设计水位比照其下游干流段。

2. 中下游段防汛墙防潮标准为 1000年一遇，永久性防汛墙按 1000年一遇高潮位（1984年批准）与历史最高水

位两者高值设防，为 I等工程 1级水工建筑物；支流段闸外闸区范围设计高水位考虑闸外水位抬高影响按比照水位增

加 0.2米计算；支流河口第一座桥（河口无桥梁的为河口内 200米左右）往上游至支流闸外段防汛墙安全超高可按不

低于 0.5米控制。

3.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墙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20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4米超高控制（若临时防汛墙与施工围

堰结合设在临水一侧，则围堰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20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5米波浪高度控制），使用期限自每年

11月 15日至次年 5月 31日；其余时段需设置临时防汛墙的，按度汛临时防汛墙考虑，其设防水位及墙顶高程同永

久性防汛墙一致。非汛期及度汛临时防汛墙均按 3级水工建筑物设计。

表 A.0.2-2 黄浦江上游段防汛墙设计水位及墙顶标高表（单位：米，上海吴淞高程）

序

号

起讫地段 永久性堤防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

浦西 浦东
设计高

水位

设计低

水位

堤防设

计标高

地震情况 防御水

位

墙顶

标高高水位 低水位

1
西荷泾~

大涨泾

千步泾~

乡界泾
4.97 1.07 6.00 4.97 1.86

4.05 4.35

2
大涨泾~

三角渡

乡界泾~

三角渡
4.79 1.07 5.80 4.76 1.86

注：1. 上游干流段堤防防洪标准为 100年一遇，永久性堤防按 100年一遇高水位与历史最高水位两者高值设

防，为Ⅱ等工程 1级水工建筑物。

2.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墙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10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3米超高控制（若临时防汛墙与施工

围堰结合设在临水一侧，则围堰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10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4米波浪高度控制），使用期限自每

年 11月 15日至次年 5月 31日；其余时段需设置临时防汛墙的，按度汛临时防汛墙考虑，其设防水位及墙顶高程同

永久性防汛墙一致。非汛期及度汛临时防汛墙均按 4级水工建筑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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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2-3 黄浦江上游四支流段堤防设计水位及墙顶标高表（单位：米，上海吴淞高程）

永久性防汛墙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

设防

标准

防汛墙

设计标高

防御

水位

墙顶

标高

P=2% 5.24 3.98 4.30

注：1. 黄浦江上游四支流段包括拦路港段、红旗塘（上海段）、太浦河（上海段）、大泖港段（北朱泥泾及向

阳河向下游至黄浦江）；

2. 上游四支流段堤防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为Ⅱ等工程 3级水工建筑物；各段因位置不同设计高水位有所差异，

但考虑到与流域河道衔接，堤防堤顶设计标高统一取 5.24米。新建或改造永久性堤防建议按 2级水工建筑物设计、

历史最高水位校核；

3.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墙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5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3米超高控制（若临时防汛墙与施工围堰

结合设在临水一侧，则围堰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5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4米波浪高度控制），使用期限自每年 10

月 21日至次年 5月 31日；其余时段需设置临时防汛墙的，按度汛临时防汛墙考虑，其设防水位及墙顶高程同永久

性防汛墙一致。非汛期及度汛临时防汛墙均按 4级水工建筑物设计。

表 A.0.2-4 苏州河（吴淞江上海段）防汛墙设计水位及墙顶标高表（单位：米，上海吴淞高程）

序号 起讫地段

永久性防汛墙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

防御

水位

防汛墙

设计标高

防御

水位

墙顶

标高

1 河口~真北路桥 4.79

5.20

4.22 4.55

2 真北路桥~苏西闸 4.79 3.92 4.25

3 苏西闸~省界 4.04~4.13 3.43 3.75

注:1.永久性防汛墙按照防御太湖流域 100 年一遇和区域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同时应满足 20～30 年一遇除涝

标准，为 II 等工程 2 级水工建筑物。其中：省界～油墩港段防御水位采用 4.04 米，油墩港～蕰藻浜段防御水位

采用 4.11 米，蕰藻浜～苏西闸段防御水位采用 4.13 米。

2. 非汛期临时防汛墙墙顶标高采用非汛期 50年一遇高水位加不低于 0.3米超高控制（含临时防汛墙与施工围

堰结合设在临水一侧），使用期限自每年 11月 15日至次年 5月 31日；其余时段需设置临时防汛墙的，按度汛临时

防汛墙考虑，其设防水位及墙顶高程同永久性防汛墙一致。非汛期及度汛临时防汛墙均按 4级水工建筑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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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地基水平抗力系数随深度的比例系数 m

B.0. 1 m法的水平地基抗力系数应按下式确定：

k=mZ (B.0. 1)

式中 k——水平地基反力系数（kN/m3）；

m——水平地基反力系数随深度增大的比例系数（kN/m4）；

Z——计算点距泥面线的深度（m）。

B.0. 2 m值可通过水平荷载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表 B.0.2选用。

表 B.0.2 比例系数 m表

地基土分类 m（kN/m4）

流塑的黏性土 1000~2000

软塑的黏性土、松散的粉性土和砂土 2000~4000

可塑的黏性土、稍密~中密的粉性土和砂土 4000~6000

坚硬的黏性土、密实的粉性土、砂土 6000~10000

水泥搅拌桩加固置换率

25%
8%≤水泥掺量≤12% 2000~4000

水泥掺量＞12% 4000~6000

B. 0.3 当基础外侧地面线或局部冲刷线以下 hm=2(d+1)(m) （对桩底入土深度 h ≤ 2.5/

α的情况，取 hm=h）深度内有两层土时，应将两层土的比例系数按式 B.0.3换算成一个

m值，作为整个深度的 m值。

1 2m (1 )m m    (B.0.3)

1
2

1 1

5 / 0.2
=

1 1.25(1 / ) / 0.2

2
1 m（h /h )


 


  
m

m m

h h
h h h h

图 B.0.3 两层土 m值换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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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按 m法计算弹性桩水平位移及作用效应

C. 0. 1 桩的计算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当 1.0md 时  1 1 fb kk d （C.0.1-1）

当 1.0md 时  1 1.5 0.5 fb kk d （C.0.1-2）

对单排桩或 1 10.6L h的多排桩 1.0k （C.0.1-3）

对 1 10.6L h的多排桩 2 1
2

1

1
0.6


  
b Lk b

h
（C.0.1-4）

式中： 1b ——桩的计算宽度（m）， 1 2b d；

d ——桩径或垂直于水平外力作用方向桩的宽度；

fk ——桩形状换算系数，视水平力作用面（垂直于水平力作用方向）而定，圆形

截面 = 0.9fk ；矩形截面 =1.0fk ；

k ——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桩间相互影响系数；

1L ——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桩间净距（图 C.0.1-1）；梅花形布桩时，若相

邻两排桩中心距 c 小于  1 m d 时，可按水平力作用面各桩间的投影距离计算（图

C.0.1-2）；

1h ——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桩的计算埋入深度，可取  1 3 1 h d ，但不得大于

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桩入土深度 h （图 C.0.1-1）；

2b ——与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一排桩的桩数 n 有关的系数，当 1n 时，

2 1.0b ； 2n 时， 2 0.6b ； 3n 时， 2 0.5b ； 4n 时， 2 0.45b 。

在桩平面布置中，若平行于水平力作用方向的各排桩数量不等，且相邻（任何方向）

桩间中心距等于或大于    1 m  d ，则所验算各桩可取同一桩间影响系数 k ，其值按桩

数量最多的一排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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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0.1-1 计算 k值时桩基示意图

图 C.0.1-2 梅花形示意图

C. 0. 2 桩基中桩的变形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15
mb
EI

  （C.0.2-1）

式中：α——桩的变形系数；

EI——桩的抗弯刚度。对于钢筋混凝土桩， c0.8EI E I
；

Ec——桩的混凝土抗压弹性模量；

I——桩的截面毛惯性矩；

m——地基水平向抗力系数比例系数，m取值具体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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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3 2.5 h 时，单排桩承受桩顶荷载与桩侧面受压力作用时的作用效应及位移可按表 C. 0. 3计算。
表 C.0.3 桩顶受力与桩侧受土压力的单排桩计算用表

计

算

图

示

（1）桩顶受力，桩顶自由 （2）桩身受梯形荷载，桩顶自由

地面或局部冲刷线

处桩的作用效应

弯矩  0 2 1M M H h h           2
2 1 2 1 2 2 1 2 10 3 4 1

1 12 3 ) 2
6 6

M H h h h q q h q q hM q q h          

剪力 0H H    0 1 2 2 3 4 1
1 1
2 2

H H q q h q q h    

地面或局

部冲刷线

处作用单

位“力”时，

该截面产

生的变位

0 1H 

作用

时

水平位移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HH 3

3 4 4 3 h 2 4 4 2

1 B D B D k B D B D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HH 3

3 4 4 3 h 2 4 4 2

1 B D B D k B D B D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转角（rad）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MH 2

3 4 4 3 h 2 4 4 2

1 A D A D k A D A D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MH 2

3 4 4 3 h 2 4 4 2

1 A D A D k A D A D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0 1M 

作用

时

水平位移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0)
HM MH 2

3 4 4 3 h 2 4 4 2

1 B C B C k B C B C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 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0)
HM MH 2

3 4 4 3 h 2 4 4 2

1 B C B C k B C B C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 

转角（rad）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MM

3 4 4 3 h 2 4 4 2

1 AC A C k A C A C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   
   

3 4 4 3 h 2 4 4 2(0)
MM

3 4 4 3 h 2 4 4 2

1 AC A C k A C A C
EI A B A B k A B A B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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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或局

部冲刷线

处桩变位

水平位移
(0) (0)

0 0 HH 0 HMx H M   (0) (0)
0 0 HH 0 HMx H M  

转角（rad）  (0) (0)
0 0 MH 0 MMH M      (0) (0)

0 0 MH 0 MMH M    

地面或局

部冲刷线

以下深度 z

处桩各截

面内力

弯矩

剪力
3 0 0 0

0 4 4 4 42 3z
M HQ EI x A B C D
EI EI


  

     
 

3 0 0 0
0 4 4 4 42 3z

M HQ EI x A B C D
EI EI


  

     
 

桩柱顶水平位移

 0 0 2 1 0x h h     

式中：

   

 

3 3
0 1 2 1 2 1 2

1 1

2
2 1 2 1

1 1

1
3

2
2

H nh h nh h h h
E I
M h nh h h
E I

       

    

 0 0 2 1 0x h h     

式中：

   

 

 
   

2 2 3 2 2 3
0 1 1 2 2 1 1 2 1 2 2

1 1 1 1

4 3 3 2 2
2 2 1 2 1 2 1 1

1 1

4 2 2 3 3
2 2 1 2 1 2 1 2

4 3 4 3
1 2 1 3 1 2 1 4

2 3 3
2 3

1 11 40 20
120

4 5 5

11 15 4 5

H Hnh nh h h nh nh h nh h h
E I E I

h nh h nh h nh h q
E I

h nh h nh h nh h q

nh nh h q nh nh h 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表中 (0)
HH 、 (0)

MH 、 (0)
HM 、 (0)

MM 的物理意义见图 C.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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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 0 1H  作用在地面或局部冲刷线处，

桩在该处产生的水平位移 (0)
0 HHx  和转角

(0)
0 MH  

（2）当 0 1M  作用在地面或局部冲刷线处，

桩在该处产生的水平位移 (0)
0 HMx  和转角

(0)
0 MM  

桩底支承在非岩石类土或基岩面上

图 C.0.3 在荷载作用下桩的变形图

表 C. 0. 3说明：

1 本表适用于 2.5 h 桩的计算。

2 系数  1 2 3 4i i i iA B C D i 、 、 、 、、、 值，在计算 (0) (0) (0) (0)
HH MH HM MM   、 、 、 时，根据

h z由本标准第 C. 0. 5 条查用；在计算 zM 和 zQ 时，根据由 h z本标准第 C.

0. 5条查用；当 4h  时，按 4h  计算。

3 0 0
h

C Ik
E I

  为 因 桩 底 转 动 ， 桩 底 底 面 土 体 产 生 的 抗 力 对

(0) (0) (0) (0)
HH MH HM MM   、 、 、 的影响系数。当桩底置于非岩石类土且 2.5h  时取 h 0k  。

式中， 0C =m0xh； I 、 0I 分别为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桩截面和桩底面积惯性矩，

m0为桩底处的地基竖向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4 n为桩式桥墩上段抗弯刚度 1 1E I 与下段抗弯刚度 EI的比值，El的计算见第 C.

0. 2条。对于钢筋混凝土桩 1 1 10.8 cE I E I ， cE 为桩身混凝土抗压弹性模量， 1I 为桩

上段毛截面惯性矩。

5 1 2 3q q q、 、 和 4q 为作用于桩上的土压力强度( kN/ m)，若地面或局部冲刷线

以上桩为等截面， h2取全高，h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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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桩的入土深度 4 /h a 时，z = 4 / a 深度以下桩身截面作用效应可忽略不计。

7 当基础侧面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  2 1mh d  m（对 2.5h  的情况，取

mh h ）深度内有两层土时，桩身实际最大弯矩可按下式进行修正：

max maxzM M （C. 0. 3-1）

式中：Mzmax——根据表 B. 0. 3计算的桩身最大弯矩值；

Mmax——桩身实际最大弯矩值

——最大弯矩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 

 

1 1

1 1

2 11 2
2 6

2 4 1 2
4 4 6

m m

m m

h h
h h
h h
h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0. 3-2）

0 2

0 0 1

lg
0.1
H m

H M m
 


（C. 0. 3-3）

式中，H0单位为 kN，M0单位为kN m 。

C. 0. 4 2.5 h 时，多排竖直桩承受桩顶荷载与桩侧面受压力时作用效应及位移

可按表 C. 0. 4计算。

表 C.0.4 桩顶受力与桩侧面受土压力的多排竖直桩计算用表

计

算

图

示

（1）桩顶受力 （2）桩侧面受土压力

桩 顶 作 用单

位“力”时桩

顶 产 生 的变

位

1H 
作用时

水 平

位移

3
(0) 2 (0) (0)0

HH MM 0 MH 0 HH2
3
l l l
EI

      
3

(0) 2 (0) (0)0
HH MM 0 MH 0 HH2

3
l l l
EI

      

转 角

(rad)

2
(0) (0)0

MH MM 0 MH2
l l
EI

    
2

(0) (0)0
MH MM 0 MH2

l l
EI

    

1M 
作用时

水 平

位移

2
(0) (0)0

HM MH MM 0 MH2
l l
EI

      
2

(0) (0)0
HM MH MM 0 MH2

l l
EI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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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角

(rad)
(0)0

MM MM
l
EI

   (0)0
MM MM

l
EI

  

任 一 桩 顶发

生 单 位 变位

时， 桩顶产

生的作 用效

应

沿轴线单位位

移时，桩顶产生

的轴向力

PP
0

0 0

1
1l h

EA C A








PP

0

0 0

1
1l h

EA C A









垂直桩轴线方

向单位位移时，

桩顶产生的水

平力

 
MM

HH 2
HH MM MH




  


   
MM

HH 2
HH MM MH




  


 

垂直桩轴线方

向单位位移时，

桩顶产生的弯

矩

 
MH

MH 2
HH MM MH




  


   
MH

MH 2
HH MM MH




  


 

桩顶单位转角

时，桩顶产生的

水平力

HM MH  HM MH 

桩顶单位转角

时，桩顶产生的

弯矩
 

HM
MM 2

HH MM MH




  


   
HM

MM 2
HH MM MH




  


 

承 台 发 生 单

位变位时，所

有 桩 顶对 承

台 作 用“ 反

力”之和

承台产生竖向

单位位移时，桩

顶竖向反力之

和

cc PPn  cc PPn 

承台产生水平

向单位位移时，

桩顶水平反力

之和

aa HHn  aa HHn 

承台绕原点 O

产生单位转角，

桩顶水平反力

之和或水平方

向产生单位位

移时，桩柱顶反

弯矩之和

aβ βa HM MHn n        aβ βa HM MHn n       

承台发生单位

转角时，桩顶反

弯矩之和

2
ββ MM PP i in K x     2

ββ MM PP i in K x    

承台变位

竖直位移
cc

Pc



cc

Pc




水平位移  
ββ αβ

2

aa ββ αβ

H M
a

 

  






   
 

ββ αβ
2

aa ββ αβ

q qH Q M M
a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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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rad)  
aa αβ

2

aa ββ αβ

M H 


  






   
 

aa αβ
2

aa ββ αβ

q qM M H Q 


  

  




 

桩顶作用效

应

任一桩顶轴向

力
 i i PPN c x    i i PPN c x  

任一桩顶剪力 i HH HM
HQ a
n

   
i HH HMQ a  

直接承受土压力桩： '
i i qQ Q Q 

任一桩顶弯矩 i MM MHM a  
i MM MHM a  

直接承受土压力桩： '
i i qM M M 

地 面 或 局 部

冲 刷 线 处桩

顶 截 面 上的

作用“力”

水平力 0 iH Q

0 iH Q

直接承受土压力桩：

' 1 2
0 i 02q

q qH Q Q l     
 

弯矩 0 i i 0M M Ql 

0 i i 0M M Ql 

直接承受土压力桩：

 ' 21 2
0 i i 0 0

2
6q q

q qM M M Q Q l l       
 

qM 和 qQ 由联立方程式求解 ————————

0

21 2 1
0 02! 3!l q q

q q qM M Q l l     
 

0

2 1
1 02!l q

q qQ Q q l    
 

 

0 0

2 3 44
0 0 2 1 01 0

(0) (0)
HM HH

1
2! 3! 4! 5!
q q

l l

M l Q l q q lq l
EI

M Q 

 
   

  
 

 

0 0

2 33
0 2 1 01 0

0

(0) (0)
MM MH

1
2! 3! 4!
q

q

l l

Q l q q lq lM l
EI

M Q 

 
   

  
    

注：1.表中 HH 、 MH 、 HM 和 MM 的物理意义见图 C. 0. 4。

2.ξ—系数，对于端承桩，ξ = 1；对于摩擦桩（或摩擦支承管桩），打入或振动下沉时ξ = 2/3；

钻（挖）孔时，ξ = 1/2。

A—入土部分桩的平均截面积；

A0—按下列公式计算：

摩擦桩：�0 =
� �

2
+ ℎ tan �

4
� 2

�
4

�2
取小值；端承桩：A0 = πd2

4
；

φ�—桩所穿过土层的平均内摩擦角；

S—桩底面中心距；

d—桩底面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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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 =1H 作用在桩顶时，

桩顶产生的水平位移

HH 和转角 MH

（2）当 =1M 作用在桩顶时，

桩顶产生的水平位移

HM 和转角 MM

桩底支承在非岩石类土或基岩面上

图 C.0.4 在荷载作用下桩的变形图

表 C. 0.4说明：

1 q1、q2为作用于桩上的土压力强度。

2 承台底面坐标原点 0位置的选择。当桩布登不对称时，原点 0可任意选择；

当桩 布置对称时，选择于对称轴上，如表中所示。

3当竖直桩布置不对称时的计算公式：

1）桩侧面不受土侧压力时，承台的竖向位移 c、水平位移 a、转角β由下列方

程式联解求得：

0cc cc P   

a 0aa c H   

a 0a cc M       

2）桩侧面受土侧压力时，承台的竖向位移 c、水平位移 a、转角β由下列方程

式联解求得：

0cc cc P   

qa - ) 0aa c H Q   （

a - 0a c qc M M       （ ）

式中：γcβ=γβc=ρPP∑Kixi——分别为承台绕坐标原点0产生单位转角时，所有桩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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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作用的竖向反力之和，或承台产生单位竖向位移时所有桩顶对承台作用的反

弯矩之和；

xi ——坐标原点 O至各桩轴线的距离，原点 0以右为正，以左为负；

∑Qq、∑Mq——直接承受土压力的各桩 Qq和Mq的总和。

C. 0. 5 本规范表 C.0.3中，系数 值按表 C.0.5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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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0. 5 计算桩身作用效应无量纲系数用表

h = αz A1 B1 C1 D1 A2 B2 C2 D2 A3 B3 C3 D3 A4 B4 C4 D4

0.0 1.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00000

0.1 1.00000 0.10000 0.00500 0.00017 0.00000 1.00000 0.10000 0.00500 -0.00017 -0.00001 1.00000 0.10000 -0.00500 -0.00033 -0.00001 1.00000
0.2 1.00000 0.20000 0.02000 0.00133 -0.00007 1.00000 0.20000 0.02000 -0.00133 -0.00013 0.99999 0.20000 -0.02000 -0.00267 -0.00020 0.99999
0.3 0.99998 0.30000 0.04500 0.00450 -0.00034 0.99996 0.30000 0.04500 -0.00450 -0.00067 0.99994 0.30000 -0.04500 -0.00900 -0.00101 0.99992
0.4 0.99991 0.39999 0.08000 0.01067 -0.00107 0.99983 0.39998 0.08000 -0.01067 -0.00213 0.99974 0.39998 -0.08000 -0.02133 -0.00320 0.99966
0.5 0.99974 0.49996 0.12500 0.02083 -0.00260 0.99948 0.49994 0.12499 -0.02083 -0.00521 0.99922 0.49991 -0.12499 -0.04167 -0.00781 0.99896

0.6 0.99935 0.59987 0.17998 0.03600 -0.00540 0.99870 0.59981 0.17998 -0.03600 -0.01080 0.99806 0.59974 -0.17997 -0.07199 -0.01620 0.99741
0.7 0.99860 0.69967 0.24495 0.05716 -0.01000 0.99720 0.69951 0.24494 -0.05716 -0.02001 0.99580 0.69935 -0.24490 -0.11433 -0.03001 0.99440
0.8 0.99727 0.79927 0.31988 0.08532 -0.01707 0.99454 0.79891 0.31983 -0.08532 -0.03421 0.99181 0.79854 -0.31975 -0.17060 -0.05120 0.98908
0.9 0.99508 0.89852 0.40472 0.12146 -0.02733 0.99016 0.89779 0.40462 -0.12144 -0.05466 0.98524 0.89705 -0.40443 -0.24284 -0.08198 0.98032
1.0 0.99167 0.99722 0.49941 0.16657 -0.04167 0.98333 0.99583 0.49921 -0.16652 -0.08329 0.97501 0.99445 -0.49881 -0.33298 -0.12493 0.96667

1.1 0.98658 1.09508 0.60384 0.22163 -0.06096 0.97317 1.09262 0.60346 -0.22152 -0.12192 0.95975 1.09016 -0.60268 -0.44292 -0.18285 0.94634
1.2 0.97927 1.19171 0.71787 0.28758 -0.08632 0.95855 1.18756 0.71716 -0.28737 -0.17260 0.93783 1.18342 -0.71573 -0.57450 -0.25886 0.91712
1.3 0.96908 1.28660 0.84127 0.36536 -0.11883 0.93817 1.27990 0.84002 -0.36496 -0.23760 0.90727 1.27320 -0.83753 -0.72950 -0.35631 0.87638
1.4 0.95523 1.37910 0.97373 0.45588 -0.15973 0.91047 1.36865 0.97163 -0.45515 -0.31933 0.86573 1.35821 -0.96746 -0.90754 -0.47883 0.82102
1.5 0.93681 1.46839 1.11484 0.55997 -0.21030 0.87365 1.45259 1.11145 -0.55870 -0.42039 0.81054 1.43680 -1.10468 -1.11609 -0.63027 0.74745

1.6 0.91280 1.55346 1.26403 0.67842 -0.27194 0.82565 1.53020 1.25872 -0.67629 -0.54348 0.73859 1.50695 -1.24808 -1.35042 -0.81466 0.65156
1.7 0.88201 1.63307 1.42061 0.81193 -0.34604 0.76413 1.59963 1.41247 -0.80848 -0.69144 0.64637 1.56621 -1.39623 -1.61340 -1.03616 0.52871
1.8 0.84313 1.70575 1.58362 0.96109 -0.43412 0.68645 1.65867 1.57150 -0.95564 -0.86715 0.52997 1.61162 -1.54728 -1.90577 -1.29909 0.37368
1.9 0.79467 1.76972 1.75090 1.12637 -0.53768 0.58967 1.70468 1.73422 -1.11796 -1.07357 0.38503 1.63969 -1.69889 -2.22745 -1.60770 0.18071
2.0 0.73502 1.82294 1.92402 1.30801 -0.65822 0.47061 1.73457 1.89872 -1.29535 -1.31361 0.20676 1.64628 -1.84818 -2.57798 -1.96620 -0.05652

2.2 0.57491 1.88709 2.27217 1.72042 -0.95616 0.15127 1.73110 2.22299 -1.69334 -1.90567 -0.27087 1.57538 -2.12481 -3.35952 -2.84858 -0.69158
2.4 0.34691 1.87450 2.60882 2.19535 -1.33889 -0.30273 1.61286 2.51874 -2.14117 -2.66329 -0.94885 1.35201 -2.33901 -4.22811 -3.97323 -1.59151
2.6 0.033146 1.75473 2.90670 2.72365 -1.81479 -0.92602 1.33485 2.74972 -2.62126 -3.59987 -1.87734 0.91679 -2.43695 -5.14023 -5.35541 -2.82106
2.8 -0.38548 1.49037 3.12843 3.28769 -2.38756 -1.175483 0.84177 2.86653 -3.10341 -4.71748 -3.10791 0.19729 -2.34558 -6.02299 -6.99007 -4.44491
3.0 -0.92809 1.03679 3.22471 3.85838 -3.05319 -2.82410 0.06837 2.80406 -3.54058 -5.99979 -4.68788 -0.89126 -1.96928 -6.76460 -8.84029 -6.51972

3.5 -2.92799 -1.27172 2.46304 4.97982 -4.98062 -6.70806 -3.58647 1.27018 -3.91921 -9.54367 -10.34040 -5.85402 1.07408 -6.78895 -13.69240 -13.82160
4.0 -5.85333 -5.94097 -0.92677 4.54780 -6.53316 -12.15810 -10.60840 -3.76647 -1.61428 -11.73066 -17.91860 -15.07550 9.24368 -0.35762 -15.61050 -23.14040

注：z为自地面或最大冲刷线以下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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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6 2.5 h 时，桩基础的水平位移及作用效应可按表 C. 0. 6计算。
表 C.0.6 刚性桩水平位移及作用效应计算方法表

计

算

图

示

（1）水平力 H与偏心竖向力 N 共同作用时 （2）仅有偏心竖向力 N 作用时

基础转角
6 
H

Amh
2 e 2（ ）   

N M
mbB mbB

基础旋转中心至地面或局部冲刷

线的距离

2
1

0
1

4
2 3 - )

0（ ）+6dW

（

 
 




b h hz
b h h 0

2
3


hz

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深度 z处基

础截面上的弯矩

3
1

0( ) (2 )
2

    z
Hb zM H h z z z
hA

3
1

1 0(2 )
6


  z

Mb zM M z z
Bh

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下深度 z处基

础侧面水平压力
0(z z)6H

 zp z
Ah 0

2 (z z)
 z

Mp z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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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底面竖向压力
max
min

0

3N


 

dHp
A A

max
min

0

N
 

dMp
A B

表内系数

注： β—深度 h处基础侧面的地基系数与基础底面土的地基系数之比；

( M ) / H   —地面或局部冲刷线以上所有水平力和竖向力对基础底面重心总弯矩与水平合力之比；

d—水平力作用面（垂直于水平作用方向）的基础直径或宽度；

W0—基础底面边缘弹性抵抗矩；

b1—基础的计算宽度，按 C.0.1条；

A0—基础底面积；

N—基础底面处竖向力；

e—基础底面处竖向力偏心矩；

M—基础底面处竖向力偏心弯矩；

N1—基础 z深处的竖向力；

M1—由竖向力 N1在基础 z深度处产生的偏心弯矩，M1=N1e1，e1为深度 z处的 N1偏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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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7 2.5 h 时，墩台顶面水平位移计算按下式计算。

1 0 2 0 0     k z k l
式中：l0—地面或局部冲刷线至墩台顶面的高度；

δ0 —在 l0范围内墩台身与基础变形产生的墩台顶面水平位移；

k1、k2—考虑基础刚度影响的系数，按表 C.0.7采用。

表 C.0.7 k1、k2系数

换算深度

h h

系数 / h

1 2 3 5 ∞

1.6 K1 1.0 1.0 1.0 1.0 1.0

K2 1.0 1.1 1.1 1.1 1.1

1.8 K1 1.0 1.1 1.1 1.1 1.1

K2 1.1 1.2 1.2 1.2 1.3

2.0 K1 1.1 1.1 1.1 1.1 1.2

K2 1.2 1.3 1.4 1.4 1.4

2.2 K1 1.1 1.2 1.2 1.2 1.2

K2 1.2 1.5 1.6 1.6 1.7

2.4 K1 1.1 1.2 1.3 1.3 1.3

K2 1.3 1.8 1.9 1.9 2.0

2.5 K1 1.2 1.3 1.4 1.4 1.4

K2 1.4 1.9 2.1 2.2 2.3

注： 1、 h <1.6,k1=k2=1.0。

2、当仅有偏心竖向力作用时，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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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应该”，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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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防汛墙是上海市的主要防汛设施，上海市尚未针对防汛墙制定专门的设计

规范。目前国内与防汛墙工程有关的主要设计规范有《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6）、《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SL379）、《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805）、《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08-11）等，上述规范要么是立

足于全国性规范，较难照顾到上海的地域特点，要么是通用性较强，难以体现防

汛墙的特色。

为了规范相关工作，上海市水务局于 2010年 6月发布了《上海市黄浦江防

汛墙工程设计技术规定》（试行），作为黄浦江防汛墙工程建设、管理和维修项

目评估的参考依据。另外，上海市水务局和防汛主管部门先后以文件形式下发了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发布《上海市装卸作业岸段防汛墙加固改造暂行规定》的通

知”、“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关于苏州河防汛墙改造工程结构设计的暂行规定

（修订）》的通知”等，对黄浦江、苏州河等防汛墙设计作了一些规定。这些规

定初步解决了上海防汛墙工程设计上标准不一的问题，但仍缺乏系统性，迫切需

要制定符合上海地方特点、操作性强的防汛墙工程设计标准，为此，制定本标准。

近年来，堤防工程建设要求提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也

日趋成熟，因此为适应上海市防汛墙工程建设与发展需要，与 2025年对本标准

进行了修编。

1.0.2 防汛墙是上海地区对具有挡水挡土防汛功能的墙式水工建筑物的习惯性

称谓。由于建设年代跨度较大、建设标准不一，防汛墙的断面形式种类繁多，砌

石结构、素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各种材料的混合体结构均有，甚至

还有砖砌体结构；基础处理包括天然地基、扩大基础、换填基础、桩基等多种形

式。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或由于年久失修、结构薄弱，大量的防汛墙急需除险加

固或重建新建。近年来，上海市每年投入数亿元的资金用于黄浦江、苏州河等防

汛墙的维修加固。上海市分布有大量的防汛墙结构，建设最早、分布最广、防汛

功能最为突出的是黄浦江（包括干流及上游支流）、苏州河防汛墙。上海市规划

有 14个水利分片，浦南西片、商塌片是杭嘉湖地区涝水东排黄浦江的过境通道，

两个片区内掘石港、六里塘等 50多条河道属于流域泄洪河道，设置有防汛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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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淀浦河、蕴藻浜、桃浦河等属于片外河道，两岸设置防汛墙。此外，大治

河、虹口港等片内骨干河道上也分布有大量的防汛墙结构。因此，上述河道范围

内的防汛墙设计适用于本标准。其余片内中小河道的防汛墙，或采用护岸与土堤

结合的堤防，在技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可适用。上海市海塘及长江江堤可按照

《滩涂促淤圈围造地工程设计规范》（DG/TJ 08-2111）及相应设计规范执行。

1.0.3 防汛墙工程是上海市防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总体规划及市政交

通、园林绿化、港口航道等专业规划密切相关，其建设不仅要满足上位规划，还

需要与相关专业规划相协调，达到空间共享，发挥综合效益。

多年来，“一江一河”沿岸地区在多轮规划指导下有效开展沿岸的建设，奠

定良好基础。《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2018-2035年）》鼓励水岸

与腹地互动的空间模式。黄浦江沿岸强调城市界面贴近水岸，滨水绿地楔入城区，

临水建筑界面公共开放；苏州河沿岸关注跨河连通、近水界面激活，打造以河为

轴、两岸联动的一体化空间走廊。上述规划与防汛墙的结构型式和生态景观布置

息息相关，工程设计时应对工程岸段相关规划要素进行充分考量。

1.0.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河道的生态与环境，对河岸的亲水性与景观

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水和谐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防汛墙工程

不仅需满足防汛的功能要求，还需兼顾生态、环境和景观的要求。

1.0.5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涌现，本条对防

汛墙工程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作了原则性规定。本标准也按照这一原

则编写，对于近年来采用较多且基本成熟的组合式防汛墙体系、信息化监测和管

理等新技术。

2024年 4月 1日，水利部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数字孪生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要求针对水利工程建设实际业务需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与水利工

程建设业务融合应用，全面提高水利工程建设智能建造和智慧管理水平。数字孪

生的基础在于工程设计。以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为例，一方面，

设计阶段进行的 BIM 正向设计，模型可以接入数字建管平台，并且汇同施工期

相关数据转入后期运维；另一方面，设计了多种自动监测设备等智能感知端，为

数字孪生运维提供硬件基础。

1.0.6 防汛墙工程涉及水利、市政交通、港口航道、环境绿化等多个部门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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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特殊要求的防汛墙工程还要执行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因此，本条规定上海

市防汛墙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监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遵循国家和上

海市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对国家出台的关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水土保

持等方面的规定和要求在建设中应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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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参考《上海市防汛工作手册》，在上海地区，黄浦江干支流的堤防通常分

市区和郊区两部分，市区段堤防习惯称防汛墙，郊区段堤防习惯称江堤。另外，

根据《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设计规定》、《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保护办法》， “黄

浦江防汛墙”定义为“在黄浦江沿岸具有挡潮防洪能力的城市堤防设施，主要由桩

基、承台、墙身、护坡及防汛闸门等主体结构和防汛通道、监测设施、栏杆、照

明等配套、附属设施组成”。综上分析确定防汛墙定义。

2.0.4河道蓝线是水务部门依法行政、指导河道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工

程建设用地定界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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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资料

3.1 气象与水文

3.1.1本条规定的水位、潮汐等是防汛墙工程设计中普遍需要的基本资料，包括

设计河段历史记录潮(水)位资料，其他资料应根据设计需要，有针对性地搜集。

如：大江大河和湖区的防汛墙，需要收集风浪资料；防汛墙前抗冲性能较弱的，

或墙前水位受径流、潮汐等影响较大的，需要收集江河流速资料；上海地区在春

夏季降雨较为集中，需要收集施工期的降雨资料。

潮（水）位需满足确定防汛墙顶高程、核算防汛墙稳定以及江河湖水位变动

区防护上下限等方面设计和计算的要求。

3.1.2 上海市水利治理的总体格局是实行分片综合治理，河道被分为水利分片的

片内水系和片外水系，片内水系的水情可以进行人工调控。

根据《上海市防洪除涝规划》（2017-2035），水利片除涝标准为 20(30)年

一遇，采用最大 24小时面暴雨量作为规划和设计依据，上海市 14个水利分片示

意图见图 1，各水利分片 20(30)年一遇最大 24小时面雨量及河道特征水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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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市 14 个水利分片示意图

表 1 上海市各水利片不同重现期的最大 24 小时面雨量及特征水位

序号 水利片

最大 24小时面雨量（mm）
河道特征水位（m）

20年一遇 30年一遇
面平均除涝

最高水位

面平均预降

最低水位

面平均

常水位

1
浦东片（北） 204.8 223.2

3.75 2.0 2.5~2.8
浦东片（南） 201.1 222.5

2 嘉宝北片 / 222.5 3.8 2.0 2.5~2.8

3 蕰南片 / 224.5 4.44 2.0 2.5~2.8

4 淀北片 / 223.2 3.8 2.0 2.5~2.8

5 淀南片 / 218.3 3.6 2.0 2.5~2.8

6 青松片 192.9 / 3.5 1.8 2.5~2.8

7 浦南东片 192.9 / 3.75 2.0 2.5~2.8

8 浦南西片 190.5 / 属于敞开片，一线设圩

9 太北片 180.6 / 3.3 2.5 2.5~2.8

10 太南片 180.6 / 2.8 2.0 2.4~2.6



73

序号 水利片

最大 24小时面雨量（mm）
河道特征水位（m）

20年一遇 30年一遇
面平均除涝

最高水位

面平均预降

最低水位

面平均

常水位

11 商塌片 180.6 / 属于敞开片，一线设圩

12 崇明岛片 196.9 / 3.75 2.1 2.5~2.8

13 长兴岛片 198.9 / 2.7 1.7 2.2~2.3

14 横沙岛片 198.9 / 2.7 1.7 2.2~2.3

注：表中浦东片主城区范围为 30年一遇。

3.1.3工程所处的地区水系、水域分布和治理情况等资料是防汛墙布置、结构设

计、地基处理以及河岸防护等的重要依据。

3.2工程地形

3.2.1本条参考《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和《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SL197）的相关规定，结合上海地区防汛墙工程设计需要而制定。初步设计一

般采用一年以内的测图，施工图设计一般可采用初设阶段测量成果；如果测量时

间距施工图设计时间超过一个汛期或预计有不可忽视的冲淤变化时，施工图设计

阶段宜复测水下断面，当冲刷范围较大或较深时应复测水下地形。

地形图一般可以在现有的市区、郊区地形图 1:500~1:2000的基础上进行修测；

对沿线地形较为复杂的，为选定防汛墙岸线、核算工程量以及统计挖压拆迁量，

地形图比例尺宜用 1:500~1:1000；对交叉建筑物，地形图比例尺宜采用 1：200~1：

500。带状地形图的宽度需要满足设计（包括防汛墙保护范围、墙后土堤防渗及

墙前护坡工程范围）及管理的要求。

横断面图的间距除不同设计阶段有不同精度要求外，通常还应在防汛墙的曲

线段以及地形、地质变化较大处，以及交叉建筑物处增加横断面图。

3.3工程地质

3.3.1对于现状防汛墙改造，勘察时涉及老墙基础、厚层杂填土区域，常规勘察

手段难以实施，同时钻探等勘察手段受孔间距的限制，往往无法对两孔之间的地

质情况进行有效查明。目前钻探等手段都是点状，两点之间的地质情况仅靠推测，

物探可以连续生成地质剖面，对浅部杂填土较厚的比较有效，可以作为常规勘察

手段的有效补充。因此，防汛墙工程的勘察除了采用地质调绘、钻探、取样、原

位测试、土工试验等常规方法外，必要时可辅以物探手段。

3.3.2防汛墙走向转折、地形地势变化较大处应布置勘探孔，当河口宽度不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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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剖面孔间距综合利用两岸交叉勘探孔。当相对透水层或软土层较厚时，孔深应

适当加深并能满足渗流、稳定与沉降分析的要求。

3.4其他相关资料

3.4.2相关规划包括流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水务专业规划

以及河道蓝线等。

3.4.3市政交通、港口航道应收集现状、规划及保护要求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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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标准

4.1 防洪（潮）标准及级别

4.1.1上海对潮水不设防的历史结束于 1956年，经过 1962、1974、1981等多次

台风、高潮的袭击，经历了多次决口受淹到新建加高的过程，1984年水利部批

准上海市城市防洪标准为千年一遇。从 1988年开始，在黄浦江两岸的市区内修

建 208公里的防汛墙，2002年开始，上海市又陆续在宝山、徐汇、闵行、奉贤

和浦东新区等 5个区，建设长度约 110公里的防汛墙，这些防汛墙均按照 1984

年批准的防洪标准进行建设。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以及实际出现的高潮位，上

海市市区段目前的防洪标准已不足千年一遇，考虑到目前仍没有明确的新千年一

遇防洪水位标准，黄浦江河口建闸也已进入规划选址阶段，因此，本规范仍然采

用水利部批复的 1984标准。

4.1.3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及设计水位应根据市水务局最新发布的相

关文件及时调整。

4.2 安全加高及墙顶高程

4.2.1根据上海市水务局 2017 年 1 号文和黄浦江、苏州河等其他河道防汛墙的

建设情况，目前上海市基本均采用了允许越浪的安全加高值，设计人员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用允许越浪和不允许越浪标准进行设计。

4.2.2 当河湖水面宽度超过一定范围后，宜进行波浪计算。根据对多条河道、湖

泊的分析计算复核，建议对大于 100m的河道进行波浪计算。

4.3安全系数

4.3.1根据《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工程设计技术规定》（2010.6），黄浦江市区段

防汛墙整体稳定性的安全系数 Kc为 1.43~1.375，当新建、重建时取大值，当加

高加固时取小值，规定中的地基土抗剪强度指标取直剪固快峰值强度指标的平均

值。而《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中地基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取直

剪固快小值强度指标的平均值。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本次为了和国

家标准统一，采用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安全系数。

4.4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

4.4.1 根据 SL654《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水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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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合理使用年限由建筑物级别确定且不超过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4.4.2耐久性设计主要是靠混凝土强度和保护层厚度两个指标产生的致密性保护

钢筋不被锈蚀。本规范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要求主要依据水利行业标准《水利

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 654-2014）及《水工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SL191-2008)。与水利行业标准相比，《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

准》（GB/T50476-2019）在同样的环境类别下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更高。编制

组专门征询了 GB/T50476编制单位，《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适用对象

主要为房屋建筑及其他基础设施工程，如桥梁、涵洞、隧道、地铁、轻轨、管道

等混凝土结构，上述结构特别是房建工程结构尺寸受限，所以配置了较高的混凝

土强度和较小的保护层厚度，水工结构一般尺寸限制较小，保护层厚度可相对较

大，因此应按照水利行业相关规范执行。

GB/T50476-2019对混凝土耐久性和强度相关要求沿用了 GB/T50476-2008，

未做提级，SL 654-2014编制时也未采用 GB/T50476-2008的要求，故本标准不采

用 GB/T50476-2019的强度要求。



77

5 平面布置及结构设计

5.2平面布置

5.2.1部分河道局部河段景观和亲水要求较高，需要在防汛墙外侧设置亲水区域，

应满足规划和相关规范要求，并在防汛安全、通航及维护管理等方面作充分论证，

设置防汛闸门等控制措施，以保障防汛安全。

5.2.3部分河道，特别是通航河道，因支河防护不足，干河的波浪引起支河口护

岸冲刷破坏，影响支河堤防及防汛墙的安全，应分析其影响范围，增加支河口的

防护。

5.2.4在支河口、码头、专用岸段、桥梁段、桥梁两侧以及河道断面变化处，水

流变化较大，易引起局部冲刷，一方面要求岸线平顺，另一方面，在冲刷影响范

围增加河道防护。

5.2.5河道沿线涉河建筑物（包括穿河、跨河和沿线）与防汛墙建设、安全运行

相互影响较大，因此在规划和建设时，应统筹安排，有条件时，应尽量先行实施

到位。

5.3 断面结构

5.3.1多级防汛墙各级挡墙之间的土体，也是防汛墙结构的组成部分，应满足边

坡渗透及整体稳定、防冲刷等要求。

5.3.2采用桩基础时，承台底面在地基表面以上的桩基承台一般称为高桩承台，

位于地基表面以下称为低桩承台。在受力计算时，低桩承台除了桩基承担上部荷

载，地基可承受部分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而高桩承台的所有荷载均由桩基承担。

在 1.0.2的条文说明中已增加采用护岸与土堤结合形式的防汛墙，可参照本标准

执行。

在防汛墙结构设计中，涉及基础处理，尤其桩基础设计时，断面结构图中须

画出所在地勘探钻孔的土质剖面柱状图（与结构图同比例表示）；对河道防汛墙

结构展示“全断面设计”。

设计时应对河段两岸的防汛墙与沿线关系表达更全面。

1 断面范围：两侧陆域控制线的衔接生态系统，如种植绿线、规划红线（道

路、围墙、住宅）及基本农田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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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示陆域控制范围与外侧的衔接关系，与规划绿线、红线关系。

3 河床泥面线与设计疏浚泥面线。

4 河道两岸分属处于不同行政区时，两岸防汛墙设计断面应综合考虑，而不

能只反映单岸建设方的使用管理要求。

5.3.3 本标准 2020版本编制时，关于通航河道第一级挡墙的墙顶高程要求，主要

参考《内河航道设计规范》DG/TJ 08-2116-2012，该规范 8.3.2条要求护岸防护结

构防护顶高程不低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 0.5m。该规范 2021修编版本放宽到

“护岸结构顶高程，不应低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 0.1 m~0.5 m；当需要兼顾

生态和景观要求时，不应低于常水位(高值)或高潮累计频率 10%的位以上

0.1m~0.5 m,且在护岸前沿后方 1.0m范围内应设置能明确引导船舶通航的警示设

施，警示设施顶高程不应低于设计最高通航水位以上 0.1m~0.5 m”。结合上海市

黄浦江沿线堤防工程建设经验，一级墙墙顶高程不宜过低，一方面要减少船行波

对堤防的冲刷影响，另一方面过低的一级墙会导致高水位期间垃圾冲上护坡，增

大管养成本，但是一级墙过高也会大大降低堤防的生态性、亲水性和景观性，综

合判断一级墙不宜高于五年一遇高潮位，可兼顾通航、防护和生态景观要求，出

于规范统一性考虑，本标准继续参考《内河航道设计规范》的要求，设计实践中

经过论证后可适当降低。

警示标志物可以采用警示杆、钢筋混凝土小矮墙、景观石等，间距不宜超过

30m。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一级墙，小矮墙可与一级墙一同浇筑施工；对于生态

框格等结构，可以采用警示杆、景观石等，但应注意连接紧固。

5.3.4 对于黄浦江岸段，无规划河底高程，设计时要以现状泥面为基础，考虑上

下游及历史泥面变化情况和冲刷影响，选取不利工况下的泥面线。设计计算时一

般要考虑扣除浮泥，一般情况下可按 0.5m考虑。

5.3.5 重力式防汛墙采用浆砌块石或素混凝土墙身时，顶宽不应小于 500-600mm；

浆砌块石墙极易出现块石孔隙充填不密实或砂浆脱落，形成漏水漏土通道，在墙

顶高于墙后地坪地段，不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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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防汛墙形式还有框格式挡墙等，见图 2。

图 2 框格式挡墙结构图

5.3.6、5.3.7 在《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第 7.2.4条、7.2.5条中相关

内容均为强制性条文，本规范也按此执行。

黏性土做标准击实试验，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1999中规定的轻型击实试验方法进行。

非黏性土做相对密度试验，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1999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3.9不同防汛墙结构断面之间以及相同断面尺寸相差较大时，或者地质条件有

较大变化时，应重视防汛墙的衔接设计，以防渗透破坏。

5.3.9航道内墙前防护措施还应征询航道部门意见。

5.4构造要求

5.4.2黄浦江与苏州河洪水位较高，而地面高程又较低，防汛墙存在反向倒灌隐

患，不仅不能设排水孔，还应考虑反向防渗透破坏的措施。

5.4.3防汛墙顺水流方向受力不均匀时，墙顶是薄弱环节，易产生裂缝，宜适当

加强。

5.4.4 插板式防汛墙目前在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均有所应用。苏州河西藏南路

桥至浙江路桥段约 200米的范围内，采用 3块 20cm高的铝合金材质插板；在黄

浦滨江南浦大桥至卢浦大桥段（即世博浦西园区段）步道，采用 2块 20cm高的

铝合金材质插板，较好的缓解了防汛安全与亲水景观的矛盾。

5.4.5 2012年，黄浦区在南外滩老码头附近首次尝试建造透明玻璃防汛墙，取代

原有的涂鸦墙，该段墙体在 50公分混凝土基座上安装约 1米高的玻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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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管养维护和安全等原因，未再有新的应用。近年，随着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滨

水空间建设要求提高，玻璃防汛墙的应用又逐渐开展。2023开工的黄浦江中上

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再次尝试应用玻璃防汛墙，具体实施效果还有待验证。

5.4.7 本规范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主要依据水利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

用年限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 654-2014）及《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191-2008)。与水利行业标准相比，《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50476-2019）在同样的环境类别下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更高。在条文说

明 4.4.2中已进行了相关说明，采用水利行业标准进行耐久性及混凝土强度相关

要求。

根据近年上海市水利工程施工和商品混凝土供应情况，素混凝土强度基本不

会低于 C20，钢筋混凝土强度基本不会低于 C30，基于一致性考虑，统一要求素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20；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30。

5.4.8为收集堤顶防汛通道及陆域范围线之内的堤顶雨水，应设置堤顶（或防汛

道路两侧）集（排）水沟、沉淀池和排水口等排水设施，以免暴雨径流漫堤冲蚀

堤坡及岸墙。

5.5加固与改造设计

5.5.3加固防汛墙采取在原砌石墙临水面加钢筋混凝土贴面或采取扶壁措施时，

应将原墙面凿毛，采用植筋连接；加固钢筋混凝土墙体时，应将老墙体临水面碳

化层凿除，新增加钢筋与原墙体钢筋应焊接牢固。新增混凝土层厚度不应小于

200mm。

5.5.4设防高程不足时，在稳定、强度等计算满足要求，在堤顶增设防汛墙或将

防汛墙加高时，为保证安全，对于钢筋混凝土墙身宜采用墙顶凿出钢筋焊接接高，

对于浆砌块石或素混凝土墙身重力式墙身，宜植筋后再接高。

5.5.3~5.5.4

近年来，随着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开发建设，防汛墙加固与改造用地极为受限，

因此，通常通过使用桩基础进行加固改造，常见采用桩基础的方式进行加固改造

的型式有骑跨型、局部利用型和整体利用型。

1骑跨型：对于现状结构薄弱，无法满足堤防改造需要的现状防汛墙，拆除

现状顶部墙身结构，新建防汛墙基础与墙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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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利用型：对于桩基结构长度及强度条件较好，但局部不满足受力要求

的现状防汛墙，在墙前或墙后新增基础，新建底板或墙身与现状防汛墙相连形成

整体受力结构。

3整体利用型：对于桩基结构长度及强度条件较好，且满足受力要求的现状

防汛墙，对墙身进行加高或生态化改造。

（a）骑跨型改造典型断面

（b）局部利用型(前排加装)改造典型断面

（c）整体利用型（后排加桩）改造典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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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整体利用型（直接加高）改造典型断面

图 3 典型采用桩基的防汛墙加固改造型式

5.6 防汛闸门

5.6.2 防汛闸门底槛高程设计应充分考虑码头及岸后地坪高程，尽量衔接平顺，

考虑到黄浦江沿线码头区域地坪较低，对于底槛高程低于防汛警戒水位且改造困

难的防汛闸门，在加固改造时应提出相应的运行管理要求及安全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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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桩基及地基处理

6.1 一般规定

6.1.1地基基础是防汛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汛墙基础设计不仅需满足结构

强度和稳定性要求，还需确保其耐久性与上部结构相适应。上海地区为典型软土

地区，防汛墙沉降及水平位移将影响其正常使用及防御标准，在进行地基基础设

计时需对沉降及水平位移变形进行有效控制。

6.1.3防汛墙工程需复核地基整体稳定、承载力、变形、抗渗和抗液化等方面安

全性，如天然地基无法全部满足要求时，可采用桩基或地基处理的方式，采取何

种处理方式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确定，可采用一种或多种组合处理方式来满

足设计要求。

6.1.4地基中的不良地质条件及周边环境将对桩基或地基处理方法的选取造成较

大限制，为确保桩基及地基处理效果及减小桩基及地基处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在确定桩基及地基处理方案前应对地基中的不良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进行探明。

6.2 桩基础

6.2.1防汛墙工程最为常用的桩型有混凝土预制桩（包括方桩、板桩）和钻孔灌

注桩。预应力桩包括预应力管桩、预应力空心方桩、预应力 U 形板桩等，上海

地区防汛墙工程中对预应力 U形板桩及预应力管桩已有较多应用。钢板桩多为

弱挤土桩型，施工期间较预制板桩或预应力板桩环境影响小，在环境保护要求相

对较高的地方，经常作为替代桩型使用。桩基础占防汛墙工程总体投资比例较大，

桩基选型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工程安全性、施工可行性及工程造价，方案设计时

需根据多因素进行综合比选确定。

6.2.2布置叉桩或斜桩能利用桩的轴向承载力抵抗水平力，使水平力作用下的弯

矩减小，对结构抗震和减小结构水平位移也有利，从经济技术上考虑是合理的。

6.2.3 灌注桩排桩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150mm，不然施工质量较难保证。排桩间

最大净距应根据桩径及土性分析确定，黏性土中排桩的中心距不宜大于桩直径的

2.0倍，流塑性土层其桩间距应适当减小。

对于灌注桩直接临水的灌注桩排桩结构，如不设置防冲结构，灌注桩间土易

受淘刷，造成其后侧截渗帷幕结构直接临水，水泥土搅拌桩或高压旋喷桩长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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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侵蚀易出现软化酥化，影响结构耐久性。预制板（桩）、钢板桩与排桩之间的

净距不宜小于 150mm。

6.2.4 本条规定将 2019版标准 5.4.3构造要求中第 4款关于桩基伸入防汛墙底板

要求，调整至 6.2.4条。近年来，随着堤防工程建设中环保、建构筑物保护等相

关要求增加，经常遇到需要采用钢管桩、H型钢桩等弱挤土桩的情况，因此本次

修编增加了上述桩基与底板连接的要求。钢管桩、H型钢桩与底板锚固，可以采

用锚筋锚固或桩基伸入底板并采用剪力键锚固，这主要参考了港口工程和桥梁工

程中的相关做法。

另外，将原标准要求钢板桩桩顶伸入防汛墙底板不小于 200mm，主要基于

加强防渗效果的考虑，在实际工程中执行较为困难，会出现隔断主筋的情况，本

次修编将要求修改为 100mm，这也符合上海市防汛墙工程做法。

PHC管桩与承台连接方式可参照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10G409相关要求执行。

6.2.5 预制桩的接头是桩基础的薄弱环节，长期承受拉力、弯矩能力较差，因此，

接头位置应尽量设在桩身计算弯矩较小处，并采取错开布置。

板桩结构主要依靠凹凸隼槽进行导向及定位，一定的隼槽尺寸有利于确保沉

桩效果，减小施工期间脱隼概率。

钢桩在临水环境下易受腐蚀，需采取相关措施才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

桩基础作为防汛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设计使用年限需满足防汛墙设计使用

年限要求。

对于海水环境中，钢桩的单面年平均腐蚀速度可参照表 2。

表 2 海水环境中钢桩年平均腐蚀速度

所处环境 年平均腐蚀速度（mm/年）

大气区 0.05~0.10
浪溅区 0.20~0.50

水位变动区、水下区 0.12~0.20
泥下区 0.05

注：1. 表中年平均腐蚀速度适应于 pH=4~10的环境下，对有严重污染的环境，应适当增大；

2. 对水质含盐量层次分明的河口或年平均气温高、波浪大和流速大的环境，其对应部位的年平均

腐蚀速度应适当增大。

对于钢桩，设计时应该注意考虑设计使用期末桩基受到腐蚀后性能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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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要求。

6.2.6在坡地及岸边进行桩基施工时，需充分注意沉桩施工对边坡稳定造成的不

利影响，近年来上海地区出现过多次在岸边沉桩引起边坡失稳滑坡的现象，造成

不利的社会影响及较大的经济损失。对于坡地、岸边的桩基，施工中应采取有利

于边坡稳定的施工方法和施工程序。在边坡附近打桩时，宜采用重锤轻打、钻孔

取土打桩、间隔跳打等方法。施工期间应加强监测，如发现边坡有失稳迹象时，

可采取削坡、坡顶减载、坡脚压载、暂停打桩、加设防滑板或防滑桩，降低产生

滑动力矩的地下水位等措施。

6.2.7预制桩沉桩期间对周边影响主要有振动、噪音及挤土效应，桩基施工前需

对上述影响进行评估，确保桩基施工不影响到周边环境。根据相关研究，沉桩振

动及挤土主要影响范围为 1.5~2倍桩长范围。

6.2.9 相比较原标准，本次修编主要根据《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相关检

测要求，明确了非密排的沉入桩、钻孔灌注桩均应进行承载力检测。密排桩基一

般用作抗滑、防渗，且由于桩基布置和锁口作用原因，承载力检测意义不大。

6.3 地基处理

6.3.3换填法适用于处理各类浅层软弱地基，将基础底面下处理范围内的软弱土

层部分或全部挖除，然后分层换填强度大、性能稳定、无侵蚀性材料，并压实至

设计要求的密实度为止。

防汛墙地基一般位于水下，换填材料需考虑在水下环境的稳定性。对于有防

渗要求的防汛墙，需考虑换填基础的渗透稳定性。

6.3.4注浆法的原理是用压力泵把水泥或其他化学浆液注入土体，以达到防渗、

堵漏或加固的目的。这类方法使用方便灵活，在上海地区有较大的实用性。它适

用于处理砂土、粉性土、黏性土和一般填土层。一般填土层指杂填土、素填土和

冲填土地基。对于淤泥质土或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采用注浆法往往较难起到较

好的效果，需慎重使用。防汛墙工程注浆一般仅用作堵局部渗漏处理，用作地基

加固时一般只作为安全储备。

若注浆点的覆土厚度小于 2m，在注浆期间易产生“冒浆”现象，对于压密

注浆，覆土浅也不利于周边土体的挤密，影响注浆效果。注浆孔布置需根据注浆

有效范围进行确定，满足相互重叠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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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高压喷射注浆使用的压力大，因而喷射流的能量大、速度快。实践表明，

高压喷射注浆对淤泥、淤泥质土、流塑或软流塑黏性土、粉土、砂土、素填土等

地基都有良好的处理效果。对于硬黏性土、含有较多的块石或大量植物根茎的填

土，以及含有过多有机质的土层，应根据现场试验结果确定其适用程度。

当旋喷桩需要相邻桩相互搭接形成整体以及用于挡水工程时，应考虑施工中

垂直度误差等，设计桩径相互搭接不宜小于 300mm。

防汛墙工程采用全方位高压喷施注浆的应用尚在探索阶段，应注意浅层区域

注浆压强控制，避免浆液进入河道。

6.3.6水泥土搅拌法根据施工方法的不同，它可分为水泥浆搅拌和粉体喷射搅拌

两种。前者是用水泥浆和地基土搅拌，后者是用水泥粉和地基土搅拌。根据上海

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粉体喷射搅拌（干法）在地基处理中应慎用。

多头小直径水泥土搅拌桩多用于堤基防渗。

存在流动地下水的饱和松散砂土中施工水泥土搅拌法，固化剂在尚未硬结时

易被流动的地下水冲掉，加固效果受影响，施工质量较难控制。

上海地区多数水泥掺入比采用 10%~15%，当采用三轴搅拌桩时，水泥掺入

比可达到 20%以上。

6.3.7树根桩施工机械较小，可在施工作业面比较狭窄的地方进行施工作业。

树根桩最常用直径在Ф200mm左右，外国工程报道较多采用Ф100mm，上

海地区个别工程基础加固的树根桩直径可达到 500mm。较为常用的范围为

150~400mm。

根据工程经验，树根桩施工采用二次压浆工艺时，桩的极限摩阻力可提高

30%~50%。

树根桩施工质量较难保证，常用于建筑物的围护，不能替代防汛墙的桩基础

使用。

6.3.8地基处理检测可根据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GJ08-40

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标准》（DG/TJ08-90）相

关规定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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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计计算

7.1 一般规定

7.1.1防汛墙的稳定计算一般包括渗透稳定计算、地基承载力计算、抗滑稳定计

算、地基整体稳定计算、地基沉降计算以及根据防汛墙的不同结构形式所必须进

行的其他方面的计算。对于空箱防汛墙由于空箱兼做其他用途，空箱内未填满土，

需计算抗浮稳定。防汛墙稳定可手算或采用相关验证过的软件（如理正岩土等）

计算。

7.1.2防汛墙的稳定计算与地基条件、墙后填筑料、结构布置、周边环境及施工

方法等有关，对于不同的地基条件、不同的结构布置，防汛墙的稳定计算方法也

不同；如果施工方法（墙前水位与墙后填土时机）不同，稳定计算的条件也不同。

上海地区黄浦江等河道防汛墙受潮水及风浪作用较大，墙前滩地可能被冲刷，

汛墙基础埋深减少，防汛墙基础地基承载力降低，同时墙前土体被动压力减少，

防汛墙的抗滑能力降低。黄浦江等河道水面较宽，同时为航道，在水流、风浪及

船行波作用下，护面可能被冲刷，因此还需验算防汛墙前沿护坡（底）抗冲刷稳

定要求。

7.1.3 防汛墙地基设计所必须进行的常规物理力学性试验项目主要有标准贯入击

数、静力触探、土粒比重、天然含水量、重度、孔隙比、饱和度、相对密度、界

限含水量、颗粒分析、渗透系数、压缩系数、无侧限抗压强度及抗剪强度等，其

中有的项目是必须要做的，有的项目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填料土的物理力学性

试验指标应有由击实试验求得的最大干重度和最优含水量以及天然含水量、天然

重度和最大干重度条件下的抗剪强度等指标，必要时还应有压缩系数、渗透系数

等指标。

防汛墙稳定计算成果受地基土抗剪强度指标影响大，需谨慎选取。根据《水

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487：土的抗剪强度标准值可采用直剪试验峰值

强度标准值；当采用总应力进行稳定分析时，三轴压缩试验测定的抗剪强度宜采

用试验平均值。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08-37：抗剪强度指标当变异系

数大于 30%时,宜剔除大值，取小值平均确定计算值。因此本规范土的抗剪强度

指标宜采用小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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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对于重要结构为确保工程安全，宜采用有限元法进行复核。结构复杂的防

汛墙，属于空间受力状态，采用常规公式计算结果误差可能较大，如果不按照空

间问题求解，则有可能出现整体不能维持稳定状态的现象，所以宜采用空间有限

元的方法复核。

根据需要，在防汛墙后建有房屋等建筑物，建筑物采用独立基础、条形基

础或桩基础，上部传递来的荷载通过土体对防汛墙有一定作用，且作用分布复杂，

需进行专门研究，确定合理的传力大小。

地铁隧道、管线等穿过防汛墙时，由于土体变化对防汛墙稳定与沉降影响

较大且复杂，目前采用较多的为门跨式结构，为三维受力结构，传力路径与常规

防汛墙略有不同，防汛墙底板为支撑在两端桩基上的梁板，顺河向与垂直河向均

有弯矩，受力复杂，需进行专门研究。

7.2 荷载分类及组合

7.2.1 作用在防汛墙上的荷载，按作用条件和出现机率分为基本（设计）荷载和

特殊（地震）荷载两类。漂浮物撞击等其他出现机会较少的特殊荷载根据防汛墙

工程实际情况确定。

7.2.2 本条说明荷载的计算方法

1 上海市防汛墙结构使用的建筑材料，主要为土、浆砌块石、混凝土或钢筋

混凝土。建筑材料的平均重度可经实测确定，也可按《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SL 744的规定取值。

2 无车辆及人群荷载的防汛墙后超载一般按 5kPa计。防汛墙后影响范围内作

用有车辆、人群等附加荷载时应计入，对于防汛墙稳定可按现行交通行业标准的

有关规定，根据道路级别将车辆和人群荷载换算成作用在填土面上的均布荷载计

算。施工期车辆荷载按实际情况确定。

对于防汛墙后建有结构及荷载分布复杂的房屋等建筑物，因其荷载通过基础、

桩基及土体对防汛墙作用分布复杂，宜作专门分析研究。

3 作用在防汛墙上的侧压力主要有水压力和土压力，一般有水土合算与水土

分算两种方法，由于水土合算法需有一定经验，而水土分算简单明白，故本规范

采用水土分算法计算防汛墙测压力。

4无论是重力式、悬臂式还是扶壁式防汛墙，由于墙后填土及地下水压力作



89

用，防汛墙往往产生离开填土方向的移动和转动，其位移量足以达到形成主动土

压力的数量级，故按主动土压力计算。

为提高防汛墙的稳定性及地基承载力，防汛墙基础设一定埋深，为使防汛墙

设计经济合理，可适当考虑墙前土体对防汛墙的抗滑作用。防汛墙前底板底高程

以上土体断面一般为三角形或梯形，墙前土体在防汛墙推动作用下会发生剪切破

坏，墙前土压力应不大于发生剪切滑移土重与土摩擦系数乘积。

被动土压力要求位移量达到防汛墙高的 0.02~0.05，这样大的位移一般工程

不允许，被动土压力需折减。土的内摩擦角与位移量不同，被动土压力折减系数

差别较大，根据相关研究，折减系数与内摩擦角及位移量关系见图 3（图中 sa

为达到主动土压力的位移量）。上海地区墙后填土内摩擦角一般为 25o~30o，因

此被动土压力折减系数可取 0.2~0.3。

1-sa；2-2sa；3-3sa；4-4sa；5-5sa

图 3 被动土压力的折减系数与内摩察角φ和位移量关系图

5风浪力对防汛墙向临水侧滑动稳定一般是有利的，因此，也可以不进行计

算。对于遇到需要计算防汛墙向背水侧上所承受的风压力及浪压力时，可参照《水

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SL 744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6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上海市各区基本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为 0.1g。根据 DGJ 08-9-2013，上海地区多遇地震和设防烈度地震时,

Ⅲ类场地的设计特征周期取为 0.65s,Ⅳ类场地的设计特征周期取为 0.9s,罕遇地震

时Ⅲ、Ⅳ类场地的设计特征周期都取为 1.1s。防汛墙一般仅考虑水平向地震力，

对于特殊大跨度（如跨隧道管线处）防汛墙，需考虑竖向地震力。

7.2.3 防汛墙在施工及运行过程中，大部分荷载的大小和分布情况是随机变化的，



90

因此应该根据防汛墙环境条件及荷载机遇情况进行荷载组合。荷载组合原则：考

虑各种可能出现的荷载，将实际可能同时出现的各种荷载进行最不利组合，由于

水压力与渗透力对防汛墙稳定影响大，故将水位作为荷载组合条件。

考虑到上海地区为平原感潮河流，高潮位时部分河道水位较墙后地面高，根

据《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设计技术规定》及现状情况，河道存在一定漂浮物，漂

浮物撞击作用主要影响防汛墙向岸侧滑移的稳定性，对河道水位较墙后地面高程

高的防汛墙稳定有一定影响。由于岸侧填土反作用力能抵挡较大的水平作用，撞

击力对一般的防汛墙的稳定性影响不大（根据已有工程经验，防汛墙稳定一般由

向河道侧滑移稳定控制），撞击力对防汛墙造价影响小，故本标准考虑漂浮物撞

击作用。

在水压力及漂浮物撞击等作用下可能向岸侧滑移，因此需验算设计高水位及

地震高水位情况下防汛墙的稳定性。

防汛墙后地下水位与填土性质、防汛墙排水设施及墙前水位有关，因此墙后

地下水位应视工程情况而定，选取合适地下水位。

上海地区黄浦江、苏州河及蕰藻浜等河道防汛墙兼做码头与装卸区，防汛墙

需考虑船舶撞击力、系缆力等，因此该类防汛墙稳定需按照现行的港口码头规范

进行。

上海地区排涝水（涵）闸与沿海挡潮水（涵）闸，外侧低水位可能较内侧区

域河道低水位低，水（涵）闸趁外侧低水（潮）排水，闸内侧河道水位跌落，部

分河段可能较该片区规划低水位还低，为确保闸前防汛墙的稳定，设计时需考虑

闸内河道水位的跌落影响。

7.3 渗流及渗透稳定计算

7.3.2 防汛墙渗透不能满足稳定要求时，需结合结构形式、整体稳定计算情况采

取相应的防渗排水措施，如设置降低防汛墙后地下水位的排水孔，设置延长渗径

长度的垂直或水平防渗体，设置反滤层等。

7.3.3 黄浦江及苏州河等属于平原感潮河流，低潮位时河道水位较地下水位低，

高潮位可能较墙后地面高程高，因此需考虑双向渗透稳定。

防汛墙后一定距离范围内可能存在内河，该情况下防汛墙背水侧取内河相应

水位，防汛墙后无内河时，墙后无水，可取相应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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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防汛墙稳定计算

7.4.1 上海地区防汛墙地基一般为土质，要求在各种计算情况下(一般控制在完建

情况下)，防汛墙平均基底应力设计值不大于地基承载力设计值，最大基底应力

设计值不大于地基承载力设计值的 1.2 倍。这一规定与《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GJ08-11等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对于上海地区修建在软土地基上的防汛墙要

满足上述要求往往比较困难，需要通过减轻结构重量、调整结构重心或对地基进

行人工处理才能达到。

基底应力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允许值的规定，主要是防止结构产生过大的

不均匀沉降及可能的倾覆破坏。因此，对于人工加固的深基础，可不受表 4.3.4 的

规定限制。

7.4.2 空箱式或沉井式防汛墙往往兼做其他用途，空箱或沉井埋置较深且内部不

能填土或进水，防汛墙在较大扬压力的作用下有可能上浮，为此，对于空箱式或

沉井式防汛墙应进行抗浮稳定安全性的验算。

7.4.4 板桩式防汛墙因其特定的结构形式，稳定计算有别于其他形式的防汛墙。

无锚碇墙的板桩式防汛墙依靠板桩入土部分维持稳定，因此稳定计算应包括板桩

入土深度验算。

7.5 整体稳定计算

7.5.1 由于防汛墙底板以下的土质地基和墙后回填土两部分连在一起，其稳定计

算的边界条件比较复杂，一般属于深层抗滑稳定问题。因此，对于防汛墙的地基

整体稳定可采用瑞典圆弧滑动法或简化毕肖普法计算。又由于软弱土层抗剪强度

低，在水平向荷载作用下，有可能产生沿软弱土层的滑动，因此当土质地基持力

层内夹有软弱土层时，还应采用改良圆弧法对软弱土层进行整体稳定验算。

7.5.3 防汛墙采用桩基处理，根据已建工程，顺河向桩基间距基本不超过 5倍桩

径，通过土拱效用，桩基对整体滑移起一定抗滑作用，《地基基础设计规范》考

虑不超过总抗滑力的 10%。排桩抗滑桩由于两侧不平衡土压力作用，桩身存在剪

力和弯矩，需验算桩的强度，避免桩身破坏。滑动面以上的桩身内力，应根据滑

坡推力和桩前滑体抗力计算，滑动面以下的桩身内力，应根据滑动面处的弯矩和

剪力及地基的弹性抗力按弹性地基梁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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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沉降计算

7.6.1 本条规定是指在一般条件下防汛墙需要进行地基沉降计算的情况。当地基

持力层或下卧层有软弱夹层时，容易引起防汛墙的较大沉降影响使用功能；当防

汛墙的基底应力接近地基允许承载力时，由于防汛墙前后基底应力的不均匀，容

易引起墙体前后的不均匀沉降致使防汛墙倾斜；此外，由于防汛墙的基底应力与

相邻建筑物的基底应力有较大的差异，较大的沉降差易造成止水损坏，甚至造成

水工建筑物整个防渗体系的破坏而失事。因此，进行地基沉降计算以控制沉降差，

是十分必要的。

7.6.2目前我国水工建筑物的地基沉降计算多数是采用分层总和法，计算时需查

用由土工试验提供的压缩曲线(如 e ～ P 压缩曲线或 e ～ P 回弹再压缩曲线)。

7.6.5 由于防汛墙的结构刚度很大，对地基沉降的适应性较强，根据工程实践经

验，在不危及防汛墙结构安全和影响其正常使用的条件下，一般认为最大沉降量

达 100～150mm 是允许的。但沉降量过大，往往会引起较大的沉降差，对防汛

墙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是不利的。至于最大沉降差的允许值，一般认为最大达

30～50mm 是允许的。因此，本规范规定，土质地基上的防汛墙，如采用天然地

基，其最大沉降量不宜超过 150mm，最大沉降差不宜超过 50mm。应该说明的

是，对于控制相邻建筑物的沉降差，与止水结构有很大关系。本规范规定的最大

沉降差，是依据采用金属止水片(如紫铜片止水)时的控制值，因为金属的水平止

水的设计上允许有 50mm 的沉降差而不致于拉开。如果采用橡胶或塑料的止水

结构，则不能适应这么大的沉降变形，这时，应根据止水材料的允许变形来控制

沉降变形量。

7.7 桩基计算

7.7.2、7.7.3 考虑到上海地区为软土地基，且防汛墙桩基配筋率相对较高，一般

情况下桩结构自身不会破坏，首先破坏的是桩侧土体塑性变形而导致桩基承载力

降低，因此防汛墙桩基泥面处水平位移不宜大于 10 mm。桩基上部挡墙有一定高

度，且桩基在水平荷载作用下，桩顶及墙身有一定倾角，根据黄浦江及苏州河防

汛墙设计经验，桩基泥面处水平位移 10mm 时，墙顶位移可达 25mm左右，为

避免止水带拉裂，墙顶位移控制基本合适。另一方面，防汛墙桩基主要承受竖向

荷载，桩顶位移过大，竖向荷载对桩身会产生附加弯矩，增加桩身弯矩，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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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桩基结构破坏，因此需限制桩基水平位移。

内力常用的计算方法有 k法、c法及 m法。考虑到 m法与软土地基条件及

位移控制相符，偏差较小，且有现成的系数表格及计算软件，故采用 m法。根

据已有工程设计经验，桩基相对刚度αh一般大于 2.5，属于弹性桩基，采用 m

法高承台弹性桩基模型计算。

7.7.4 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最主要的方法是桩的静载荷试验，但静载荷试验

费用高，一般小型工程试验条件不成熟，故设计时采用经验参数预估单桩极限承

载力，在上海地区有比较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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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穿、跨、沿建（构）筑物

8.1 一般规定

8.1.1修建与防汛墙交叉、连接的各类建（构）筑物，直接涉及防汛墙及防洪保

护对象的防洪安全，因此，本条定义为强制性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有关规定，修建与防汛墙交叉、连接的各类建（构）

筑物，应进行洪水影响评价，并报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8.1.2建（构）筑物穿过防汛墙必将增加防汛墙的不安全因素，所以应尽量避免

穿防汛墙形式而选用上部跨越或下部穿越的形式。当有穿防汛墙需要时，则应尽

量减少穿防汛墙建（构）筑物的数量，有条件的采取合并、扩建的办法处理，对

于影响防洪安全的应废弃或重建。

8.1.3各类穿、跨、沿建（构）筑物均有相应的保护要求，结合穿、跨、沿建（构）

筑物建设，对其投影范围及保护范围内的防汛墙按规划要求实施，有利于减小后

期防汛墙加固改造对穿、跨、沿建（构）筑物的影响。

8.1.4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城市地下穿河设施和地上跨河设施种类和数量

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这给防汛墙工程建设提出了新的难题，防汛墙工

程新建改建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已有穿、跨、沿建（构）筑物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

不可回避的难题。

8.2 穿防汛墙建（构）筑物

8.2.1穿防汛墙建（构）筑物设置不应影响防洪封闭要求。当穿防汛墙建（构）

筑物底部高程低于设防高程时，如不设置快速启闭闸门或阀门，其防洪岸线将延

伸至墙后腹地，不利于防汛管理，易形成防汛安全隐患。

8.2.6在已有各类穿防汛墙建（构）筑物岸段进行防汛墙工程新建或改造加固时，

需考虑工程改建对已有穿防汛墙建（构）筑物的影响，一般可采用灌注桩、钢板

桩桩等非挤土或弱挤土性桩基形式，钢板桩应采用静压施工。

苏州河市区段防汛墙加固改造工程遇到现状穿河建（构）筑物时采取门洞式

加固改造结构。对于重要隧道及管道，地基加固体与其顶部及两侧的净距按不小

于 3m控制；对于其他穿堤建（构）筑物，地基加固体与其顶部及两侧的净距按

不小于 2m控制。根据实际工程经验，采取上述保护措施，可确保穿河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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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安全。

上海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隆德路站~江苏路站区间隧道穿越苏州河，苏州河南

岸处隧道顶高程约-10.0m，上行隧道和下行隧道之间净距约 5.0m。根据苏州河

下游段防汛墙稳定计算，要求隧道穿越段防汛墙桩基长度为 13m，桩底高程需达

到-10.4m，防汛墙桩基底将侵入隧道内，需对隧道穿越段防汛墙进行专项保护设

计。

隧道穿越范围采用“门洞式”结构形式进行保护，在盾构两侧一定范围设置

长桩，在盾构上部设置不影响穿越的短桩进行基础补强，通过刚度较大的底板将

防汛墙基础的长短桩连成一体，共同承担外荷载。防汛墙桩基采用非挤土非振动

的钻孔灌注桩，将桩基实施过程中对隧道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隧道顶与防汛墙

基础桩桩底距离控制≥3m，门洞边侧桩基与隧道净距控制≥3m，并沉入隧道底部

以下 5m。考虑到墙体需跨越隧道，受隧道断面尺寸的限制，盾构两侧防汛墙补

强长桩之间的跨度达到 30m 以上，为了提高墙体结构刚度，将上部挡墙结构做

成 U型槽结构，同时适当加大防汛墙底板的厚度。隧道保护段方案详见图 4~7。

图 4 隧道保护段桩位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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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隧道保护段立面图

图 6 隧道保护段 1-1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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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隧道保护段 2-2 剖面

8.2.7根据苏州河下游段防汛墙加固改造工程，规划下穿轨道交通隧道与堤防结

构之间预留净距按不小于 3m控制。

8.3 跨防汛墙建（构）筑物

8.3.1桥梁宜采取跨堤布置，其支墩不宜布置在防汛墙设计断面以内，以尽量减

小跨防汛墙建筑物和防汛墙工程的相互影响。上海市现状很多跨河桥梁桥台都有

结合防汛墙墙身进行建设的先例，特别像苏州河沿线跨河桥梁很多都是如此，根

据上海市实际特点，对于跨河建筑物，拟提出宜采取跨防汛墙布置的要求，但对

遇到布置条件受限情况下，也允许桥台、防汛墙进行合建，但当跨防汛墙建（构）

筑物墩台和防汛墙合建时，其墩台设计必须考虑其堤防功能，必须满足设防高程、

防渗、抗冲等方面的要求。

8.3.3为减小防汛墙工程加固改造与已有跨防汛墙建（构）筑物的影响，需结合

现场实际情况，提出合适加固改造方案，在保障防汛墙工程安全可靠的同时，确

保跨防汛墙建（构）筑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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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套及附属设施

9.1 一般规定

9.1.3黄浦江、苏州河重要节点的公众参与设施如遮蔽设施、照明、座椅、垃圾

箱、标识、公共艺术、户外广告、公共建筑等元素的设计要求可参照《黄浦江两

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设计导则》。

9.2 配套设施

9.2.1本标准中的潮闸门一般泛指建在防汛墙上排水管口的小型可控闸门，一般

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当外潮较低时，雨水能自流排放，当外潮位较高时会自行关

闭的拍门俗称潮门；另一种是由人工或电力开启或关闭的管道闸门。

常见拍门定型化规格见表 3。

表 3 拍门定型化规格表 （单位：mm）

型号规格 φ300 φ450 φ600 φ800

9.2.2 3级及以下防汛墙，周边 250m范围内有机动车道的，陆域控制带内可不

设置防汛通道，但机动车道与防汛墙之间应有连接道路，确保防汛抢险车辆的通

行。

防汛墙设计中应注意人流的安全，特别是黄浦江以及苏州河市区段防汛墙更

应重点考虑。需关注各级防汛墙高出地面部分以及临水的亲水平台外缘等部位，

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9.3 附属设施

9.3.1防汛墙顶与地面的高差不满足《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公园设

计规范》GB 51192等规范要求的临水侧防汛墙以及临水的亲水平台外缘应根据

安全需要设置防护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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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景观绿化

10.1一般规定

10.1.2安全性注重人群活动安全、美观性注重视觉形象的塑造、亲水性注重人水

关系的和谐、生态性注重生态系统的构建、特色性突出区域景观特色，注重历史

文化的延伸。

随着城市滨水空间开发和建设理念提升，堤防工程的景观绿化设计也逐渐体

现出对水文化、当地文化的宣传和继承，通常可以体现在墙身立面造型、景观小

品、宣传导视等。

10.2景观

10.2.2根据特殊需要超出现有临水驳岸的亲水设施，宜采用浮式或架空式结构，

其外缘不得超越规划码头前沿线。

亲水平台设计高程应结合景观设计要求确定，最低一级平台高程应高于警戒

水位 50cm以上，通航河道的亲水平台顶高程应满足航道部门的要求。黄浦江亲

水平台顶高程宜不低于表4中数值，苏州河亲水平台顶高程宜不低于表5中数值，

一般河道为常水位+0.5。

表 4 黄浦江亲水平台顶高程表

序号 起讫地段
平台顶高程

（m）

1 吴淞 5.30
2 黄埔公园 5.05
3 米市渡 4.0

表 5 苏州河亲水平台顶高程表

序号 起讫地段
平台顶高程

（m）

1 河口~浙江路桥 4.20
2 浙江路桥~长寿路桥 3.80
3 长寿路~外环线 3.50

亲水设施临水侧安全防护栏杆高度不低于 1.1m；栈桥净宽度不宜小于 1.5m。

10.2.3陆域景观设施、微地形的塑造应满足抢险车辆的顺利通行，不能影响防汛

抢险车。本次修编增加了亲水设施材质、荷载和景观灯光相关要求。对于景观灯

光，IP65 适用于堤防防洪封闭线以内、不受高水位浸泡和风浪影响的灯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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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亲水平台可能经受高水位浸泡和风浪影响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

10.2.5在不降低防洪高程，不破坏结构稳定安全的前提下，可将防汛墙改造成种

植槽和种植平台等形式，配置藤本植物或垂挂植物，以柔化防汛墙的硬质结构，

但是应注意管养单位的配套养护能力能否支持。2024 年完工的苏州河虹口段防

汛墙生态提升改造工程，通过对既有防汛墙进行装配式花槽改造，很好的提升了

河道沿线的生态景观效果。

立面处理方法有造型模板、彩绘、装饰挂板、砌块等，但需将装饰挂板、砌

块与防汛墙进行可靠连接，确保安全性、耐久性和可维护性。同时应注意处理措

施与伸缩缝的协调性，防止防汛墙因不均匀变形引起美化措施的破坏。

10.3绿化

10.3.1 关于堤防工程堤坡范围内能否种植乔木，工程界早期的要求通常是禁止性

的，主要是考虑到乔木根系可能造成防渗层穿透、腐烂形成孔洞、倒伏后形成坑

洞、自重增加荷载等原因。《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T171-2020要求“堤

坡和戗台范围内，不宜种植树木，对已栽种树木的地方工程，应急进行必要的技

术安全性论证，确定是否保留。堤顶不宜种植行道林，确需设置行道林时，应进

行分析论证，并选择根系较浅的美化树种”。

上海市 21世纪以前建造的以浆砌石防汛墙结构，出现过临堤树木根系刺穿

浆砌石墙身的情况，这与浆砌石结构的耐久性和特点有关。现阶段随着城市化和

工程技术的发展，防汛墙结构形式相比较传统的土堤和浆砌石结构，已有较大不

同，主要采用桩基承台结构或者桩基承台+二级挡墙结构，常水位或一定频率水

位以下（如黄浦江上游一级墙高程 4.20m以上，约 5年一遇水位），均为钢筋混

凝土挡墙和桩基结构，树木根系难以对其产生破坏，近年也几乎没有发生严重的

因为临堤树木造成的防汛墙出险和破坏。所以在防汛墙工程建设中，对于临堤长

势较好的大型乔木或古树，一般是尽量采取保留和保护措施而非进行搬迁。

随着近年来堤防工程功能复合性不断增加，堤顶景观绿化设计日趋丰富，要

求也逐渐增高。特别是随着滨江贯通工程的推进，黄浦江苏州河滨水空间也为城

市居民提供了休憩、娱乐的空间。适当的乔木种植也是滨水空间生态景观提升的

重要方法。基于上述分析，结合近年相关工程案例和实施效果，本标准允许在经

过论证的情况下进行堤顶乔木种植。建议乔木主干距离堤防墙身、桩基和防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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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设施的距离不小于 1.5m。

10.3.3本土植物种类为上海常见的植物或参照《环境景观—绿化种植设计图集》

（03J012-2）。

10.3.7 采用多级防汛墙结构时，一级墙后的坡面绿化在高水位期间会淹没且收到

风浪作用较大，因此要考虑防冲和耐淹性能，必要时增加防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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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组织设计

11.2 施工导流

11.2.3防汛墙工程建设一般可采用墙前布置沿河施工围堰、墙后布置临时防汛墙

的导流方式，特殊情况下如墙后无布置临时防汛墙的施工场地条件时，施工围堰

可兼作临时防汛墙，但此时施工围堰的各项安全指标必须符合临时防汛墙的要求。

11.2.4 对于黄浦江、苏州河等本市骨干河道防汛墙，其施工围堰宜采用钢板桩结

构围堰。

11.2.5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组织设计规范》（SL303）等规范对临时建筑物的设计标准均有相应的规定要求，

本市对黄浦江、苏州河等骨干河道临时防汛墙的设防标准另有相关规定。1990

年 12月 29日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颁布了《非汛期上海市防汛墙（堤）设计几点

规定》：指出市区非汛期临时防汛墙（堤）的设计水位，2003年的《上海市黄

浦江防汛墙维修养护技术和管理暂行规定》、2010年的《黄浦江防汛墙工程设

计技术规定（试行）》均沿用了 1990年的规定，2014年~2016年上海市防汛指

挥部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对黄浦江、苏州河非汛期水位分析与防汛墙开缺施工期

间临时防汛墙（堤）的标准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于 2017年 1月以沪汛部[2017]1

号文颁布了《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关于修订调整黄浦江防汛墙墙顶标高分界及补充

完善黄浦江、苏州河非汛期临时防汛墙设计规定的通知》。2025年 10月，上海

市水务局以沪水务〔2025〕389号文《上海市水务局关于修订调整黄浦江、苏州

河防汛墙墙顶标高分界及临时防汛墙设计规定的通知》，对黄浦江和苏州河防汛

墙开缺施工期间临时防汛墙设防水位、墙顶高程和建筑物级别和汛期时间再次进

行了修订。汛期临时防汛墙的设防水位、墙顶高程与永久防汛墙一致；非汛期黄

浦江中下游段临时防汛墙防御水位采用非汛期 200年一遇高潮位，黄浦江上游段

临时防汛墙防御水位采用非汛期 100年一遇高水位，黄浦江上游四支流段和苏州

河（吴淞江上海段）临时防汛墙防御水位采用非汛期 50年一遇高水位；临时防

汛墙墙顶高程、建筑物级别见附录 A。

对于各水利分片内防汛墙破墙施工，可根据需要设置临时防汛墙。各水利

分片内汛期施工时布置的临时防汛墙的墙顶高程、设计高水位、设计工况与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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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防汛墙一致，非汛期施工时布置的临时防汛墙设防标准可适当降低。

11.3 主体工程施工

11.3.2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SL260）就土方、石方、混凝土、反滤、排水结

构等施工技术要求均有规定，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GJ08-11）就地基基础的工程施工要点有相应规定，可参照执行。

11.3.4 结合上海市防汛墙工程建设经验，有桩基的防汛墙抛高不宜低于 50mm，

无桩基的防汛墙抛高不宜低于 100mm。考虑到保证图纸尺寸和工程量与实际相

符，一般采用整体抛高。

11.4 施工总布置

11.4.4 本市混凝土、预制结构、部分石料等建筑材料一般均从社会化的加工生产

厂家采购，因此防汛墙工程施工场地附近需要布置的加工厂较少，主要布置少量

的建筑材料堆场及钢筋、模板加工厂等。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临时堆场、加工厂

等施工占地面积一般可按施工经验估算。

11.6 施工监测

11.6.1施工监测要求应根据可能被影响对象的特性确定研究，一般包括监测范围、

种类、数量、频次、报警值等内容；防汛墙工程施工期间防汛墙的监测频率一般

每天1次，当沉降超过每天2mm或水平位移超过每天2mm或累计沉降超过10mm

或累计水平位移超过 10mm时应报警；防汛墙基坑监测项目、监测频率、报警值

等参照上海市《基坑工程技术标准》（DG/TJ08-61）执行，轨道交通设施、隧道、

城市生命线工程、优秀历史建筑、有特殊使用要求的仪器设备厂房、市政管线等

的监测要求，应按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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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管理

12.1 一般规定

12.1.1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堤防管理也借助信息化提高管理水平，故本条文在《堤

防工程管理设计》SL171的基础上，加上信息化管理。

12.1.2在以前的防汛墙工程中，很少考虑工程管理设施的建设费用，如防汛墙运

行管理用房等。

12.2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12.2.2对于一墙到顶的防汛墙，由于无坡脚线，根据上海市相关规定，把防汛墙

墙前 5m水域纳入管理范围。

因为部分河道陆域控制线较宽，管理范围难以覆盖，从堤防管理实际需求和

能力来说也不需要覆盖，因此本标准修编统一明确为包括陆域侧堤脚线即可，但

同时应满足规范提出的其他要求，取大值。

考虑上海市堤防工程实际情况，本标准中工程管理范围除了满足建筑场地、

管理用地、项目征用地范围以外，还要满足《关于本市市管河道及其管理范围的

规定》提出的要求。

12.2.3近年来，上海市河道防汛墙管理范围外，因不合理堆载引起的崩塌事故频

发，也引发水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和焦虑，在防汛墙管理范围外合理设置保护范围

变得更加必要。

但由于，现行的防汛墙管理办法如《上海市黄浦江防汛墙保护办法》却规定：

“黄浦江防汛墙保护范围，是指黄浦江干流浦西吴淞口至西河泾、浦东吴淞口至

千步泾和支流各河至第一座水闸之间的防汛墙及其外墙墙体外缘水域侧 5m、陆

域侧 10m范围内的全部区域”，黄浦江作为一级防汛墙，管理及保护范围也只

有 10m，其他防汛墙管理范围一般也只有 6m。防汛墙管理单位管理权限只在 6m

范围内，对于 6m以外近岸堆载没有管理权和审批权，对于管理区外的不合理行

为无能为力。因此，在管理范围外设置保护范围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防汛墙

的保护范围建议为： 1 级防汛墙管理线外 50m 范围内，2 级 30m，3级及以下

20m。

12.2.4除一般的危害行为外，本条文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中有关危害防汛

墙的行为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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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防汛墙运行管理

12.3.1~12.3.5防汛墙运行管理是确保防汛安全的重要环节，本条文对防汛墙管理

内容从巡查、维修养护、设施保洁等方面提出要求，管理人员应在巡查后建立防

汛墙工程巡查日志。

12.3.6 随着防汛墙工程建设，管理机构和人员相应增加，就需要增加必要生产管

理和生活设施。一些重要的防汛墙由于远离市区、长度较长，在防汛墙沿线设置

管理养护用房是必要的，可用于人员临时休息、养护设备设施的存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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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监测

13.0.1防汛墙安全监测设计是监测防汛墙运行期安全、检验与完善设计的重要手

段。一旦发现不安全现象，可及时分析原因和采取防护措施，从而保证工程的安

全运行。同时，可通过监测资料的积累，验证设计的合理性，以提高设计水平。

13.0.2随着堤防工程精细化管理要求提高和安全监测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位移、

水位、渗流监测均可以较好的实现自动化监测。在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

升工程中，除了布设常规的人工位移和水位监测点外，采用了 GNSS设备进行墙

顶位移自动化监测，采用柔性测斜仪和位移计进行土体深层位移监测，采用测压

管和渗压计进行渗流监测，采用雷达水位计进行水位监测。另外，还布设了角度

传感器和位移计进行防汛闸门和潮闸门状态监测。

13.0.5 本标准 2018 版关于安全监测的内容主要引用《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的相关要求，将常规监测项目分为一般性监测项目和专门性监测项目

两类，其中一般性监测项目主要目的为一般性运行所需要，专门性检测主要为侧

重科研、设计或特殊需要。

本校准 2025版修编中，主要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

程》SL/T 794-2020的要求，该标准提出：堤防监测区划应综合考虑堤防重要性

和自身安全性，并根据各堤段运行风险大小，将其分为高风险区、中等风险区和

低风险区。其中，低风险区安全监测应以巡视检查为主，专项探测为辅；中等风

险区安全监测应以巡视检查为主，专项探测和常规监测为辅。高风险区安全监测

应做到巡视检查、专项探测、常规监测并重，且互为补充。考虑巡视检查主要按

照上海市《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及养护技术标准》DG/TJ08-2471执行，本标准主

要就常规监测提出相关要求。

13.0.7针对防汛墙设计监测项目，设计人员应根据设计工况提出防汛墙监测报警

值，在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可通过观测值与报警值的关系，及时发现

可能存在的隐患和问题，避免小问题未发现和处理最终造成大事故的情况。

对于自动监测的项目，可根据需要频次可高一些，人工观测项目，频次可少一些。



107

附录 A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及设计水位

黄浦江、苏州河防汛墙设防标准及设计水位应根据市水务局最新发布的相关

文件及时调整。

附录 B地基水平抗力系数随深度的比例系数 m

本附录中地基水平抗力系数随深度的比例系数 m 计算方法及取值分别摘自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及《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GJ 08-11。

附录 C 按 m法计算弹性桩水平位移及作用效应

本附录中按 m法计算弹性桩水平位移及作用效应计算方法摘自《公路桥涵

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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